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6443號

原      告  張庭瑜

被      告  基隆金寶塔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吳萬得

訴訟代理人  曹惠雯

                    指定送達址：臺北市○○區○○○路0段0

0號0樓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購買塔位過戶等事件，經臺灣基隆地方法院裁

定移轉管轄而來（113年度基簡調字第91號），本院於民國113年

9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如附表1編號1所示之塔位交予原告基隆金寶塔永久

使用權狀（即過戶），及應於如附表2所示塔位之基隆金寶

塔永久使用權狀上履行蓋用永久管理費繳納認證章之證明。

二、原告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3,310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新臺幣2,218

元，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1項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

01,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二、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

三、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此民事訴訟法第25

5條第1項但書第2、3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其訴

之聲明為：被告應過戶永久使用權狀養恩樓第9層塔位和養

恩C07西1108共2個金寶塔塔位、完成養恩樓第9層3個塔位和

養恩C07西1108共4個塔位管理費之繳納、退還原告4個塔位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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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折折扣新臺幣（下同）100,000元、退還溢繳管理費54,000

元，以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最後變更訴之聲明

為：被告應將如附表1所示之塔位過戶。被告應履行將如附

表2所示塔位蓋用永久管理費繳納證明。被告應返還原告10

0,000元（並陳明：其餘聲明，則不再請求）。核屬縮減應

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法自應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因家裡要辦喪事，曾於民國109年2月7日向被告之代銷商

即訴外人恩德國際禮儀公司（下稱：恩德公司）之執行長，訴

外人楊鈞鈞購買塔位。原本只要購買1塔位，因楊鈞鈞表示：

恩德公司為被告合法代銷公司，只要1次購買4個塔位可享有塔

位最高75折的折扣價(管理費無折扣)，原告若購買4個塔位，

原價為1個塔位價100,000元和塔位管理費27,000元，購買4個

塔位含管理費，原總價為508,000元，經折扣後之總價，則為4

08,000元(計算式：100,000 x 4 x 0.75 + 27,000 x 4 = 40

8,000)。被告當場服務人員亦表示：與代銷商購買折扣較高。

但楊鈞鈞強調原告需先給付原價總額，待交易完成後，會退款

折扣後差價100,000元予原告。故原告同上日在被告基隆金寶

塔公司當場支付現金60,000元為4個塔位(含管理費)訂金，並

於當日再至合作金庫銀行臨櫃匯尾款448,000元予楊鈞鈞所指

定帳戶，總價共支付508,000元。亦即，原告於109年2月7日，

以75折優惠向被告即代銷業者購買「標價均為100,000元」之

基隆金寶塔塔位4個（實價為1個塔位75,000元），加計每塔位

27,000元管理費，原告應付買賣價金總計408,000元（計算

式：100,000元×4×0.75＋27,000元×4＝408,000元）；惟被告

表示「折讓優惠」係採「事後退款」方式為之，故原告乃先按

塔位之表訂價格，以現金或匯款方式給付被告508,000元（計

算式：100,000元×4個＋27,000元×4個＝508,000元）。

㈡原告另因代表被告銷售人員楊鈞鈞之來電推銷養恩C07西1108

第5個塔位，向原告稱：塔位原價15萬元，但其願以8折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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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元加管理費27,000元即總額147,000元之價格賣予原告，故又

於109年3月11日，以8折優惠向代銷業者訴外人楊鈞鈞購買被

告「標價150,000元」之基隆金寶塔塔位1個（亦即買賣實價12

0,000元），加計每1塔位27,000元管理費，原告乃以網路轉帳

30,000元、109年3月16日在合作金庫銀行臨櫃匯117,000元，

總價支付147,000元予楊鈞鈞，用以購買被告養恩C07西1108第

5個塔位（計算式：150,000元×0.8＋27,000元＝147,000

元）。

㈢然原告付訖買賣價金以後，109年2月7日截至109年8月18日為

止，楊鈞鈞僅只有交付3個塔位與1個永久管理費之權利證明

（亦即：養恩C07東1209、東1009和北0809共3個塔位和養恩C0

7北0809的1個管理費之權利證明），並於109年10月25日約1點

20分時，來電稱：剩餘2個塔位（未交付的養恩C07南0809和養

恩C07西1108的2個塔位）管理費尚難覈實，原告若有過戶急

需，可再次重覆匯款未交付的2個塔位管理費54,000元到被告

金寶塔公司會計人員的個人帳戶，即：訴外人郭鎂暳之華南銀

行指定帳戶，待會計人員收到款項對帳後，就可以移轉交付未

過戶2個塔位。再待被告後續查明後，就可以退還這次溢繳管

理費匯款予原告。原告又於109年10月25日，匯款54,000元至

被告指定之訴外人郭鎂暳之金融帳戶。但原告於109年10月25

日，以網路轉帳30,000元和24,000元後，又多次親至訴外人恩

德公司，因被告嗣後仍未給付剩餘2個塔位與4個管理費之權利

證明，屢經原告催討無果，是除業獲交付之3個塔位與1個管理

費權利證明以外，原告就未履行之剩餘2個塔位與4個管理費請

求被告過戶、開立證明及返還。

㈣嗣後，111年6月間被告公司電話通知原告養恩C07南0809需儘

快過戶，因楊鈞鈞在服刑中無法處理，再加上被告公司給予過

戶期限將至，原告需要塔位，只能又於111年7月6日再次前往

銀行ATM提領現金與弟弟親至被告公司過戶養恩C07南0809永久

使用權狀及管理費。據上，原告應可主張被告需依楊鈞鈞代理

其與原告之議價、收款等行為，完成後續養恩樓第9層1個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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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已經選定之養恩C07西1108共2個塔位之移轉過戶、完成養恩

樓第9層3個塔位和養恩C07西1108共4個管理費繳納證明及退還

後面溢繳管理費54,000元和退還4個塔位75折的折扣100,000

元。

㈤並聲明：

⒈被告應將如附表1所示之1個塔位過戶予原告。

⒉被告應履行將如附表2所示3個塔位蓋用永久管理費繳納證明。

⒊被告應返還原告100,000元溢繳費用。

⒋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㈠被告之代銷商是恩德企業社，並非恩德公司。原告所欲購買之

塔位，被告已依照契約之約定完成部分已繳交系爭款項之塔位

之過戶手續，包括：東1209、東1009、北0809、南0809等4塔

位，均於被告確認收到相應系爭款項查收確認後，即交付相關

的永久使用權狀及管理費繳納證明。然原告主張之第5個塔位

（即西1108）未能完成過戶，主要原因在於原告並未完成對該

塔位之全部系爭款項支付，原告匯款予楊鈞鈞與被告無關。依

據買賣契約書第12條第1項之規定，被告僅於原告依約全額付

款後，才有義務交付永久使用權狀。被告有權得按民法第264

條第1項規定對原告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於收到原告對應之

系爭款項前，拒絕過戶該塔位及交付永久使用權狀及管理費繳

納證明。因此，部分塔位尚未過戶之責任不在於被告，而係因

原告未完成支付義務所致。原告稱部分系爭款項係匯入楊鈞鈞

指定帳戶中，惟該帳戶並非被告所持有，也非被告所指定帳

戶，款項並非給付予被告，不發生清償效力，無法視為原告已

履行付款義務。本件楊鈞鈞擅自要求原告將系爭款項匯入其個

人帳戶，而並未轉交予被告，被告既未明示授權楊鈞鈞得以其

個人名義代收系爭款項，亦未默示同意或知悉該行為，且楊鈞

鈞之行為非執行職務範圍，故僅構成楊鈞鈞個人侵權行為，並

不符合民法第169條所規定表見代理要件。因此，原告請求，

於法無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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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原告原係欲購買東1209、東1009、北0809、南0809、西1108總

計共5個塔位，被告已於109年2月13日過戶東1209、東1009之

塔位、於109年8月18日過戶北0809之塔位、於111年7月6日過

戶南0809之塔位，並均已交付永久使用權狀，且另有北0809及

南0809之管理費繳納之證明。雖原告於111年7月6日係以現金

之方式至被告公司處所完成南0809之塔位繳款及過戶等手續，

讓原告認其此乃重複繳款，故要求需再過戶第6個塔位，惟被

告未收到足額之買賣價金，難認此為重複繳款，故原告認被告

尚需過戶養恩樓第9層塔位及完成養恩樓第9層3個塔位之管理

費繳納，並不合理。

㈢就被告與恩德公司職員即訴外人楊鈞鈞間，有無表見代理，被

告說明如下:

　被告與訴外人恩德公司間簽有合作契約書，對於被告所興建經

營管理之基隆金寶塔骨灰(骸)、蓮位存放單位使用權，被告授

權恩德公司銷售，此乃原告所知悉，惟此契約僅授權恩德公司

銷售被告的商品，並未授權恩德公司之職員可直接收取買受人

的系爭款項，故儘管楊鈞鈞為恩德公司之職員，並從事相關銷

售活動，惟其並未獲被告之授權或同意以被告名義收取系爭款

項，亦無證據顯示被告有默示或明示同意可將楊鈞鈞收取買受

人給付系爭款項之行為，並無表見代理情事。今楊鈞鈞要求原

告將欲購買塔位之價金及管理費匯入其個人帳戶中，此行為顯

超出了其職務範圍，被告並不知悉更未默許，又被告係與恩德

公司間簽訂合作契約書，而楊鈞鈞僅為恩德公司之職員，故若

認為有表見代理之情事；亦僅存於被告及訴外人恩德公司，而

非其所雇之職員。據此，前揭訴外人楊鈞鈞要求原告將本件爭

議之相關款項匯入其個人帳戶之行為，對被告並不具備表見代

理成立之要件。原告明知係與被告直接簽約，並非由楊鈞鈞代

理，在未經合理查證或未獲得被告確認的情況下，將款項匯入

訴外人楊鈞鈞之個人帳戶，其實應自行承擔。而依民法第169

條但書的規定，若原告明知或『可得而知』行為人無代理權，

則不構成表見代理。原告將系爭款項匯入與被告及代被告為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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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之恩德公司無直接關聯之個人帳戶中，顯示原告未盡到合理

之注意義務。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以及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主要理由　　

㈠原告主張其與訴外人楊鈞鈞有洽談如附表1、2所示基隆金寶塔

產品之買賣契約關係事實，業經原告提出之基隆金寶塔客戶接

待資料表、基隆金寶塔產品價格表、「養恩C07北0809、養恩C

07東1209、養恩C07東1009」之基隆金寶塔永久使用權狀、二

聯式統一發票、訴外人楊鈞鈞之名片、原告與訴外人楊鈞鈞間

之LINE對話記錄截圖及「基隆金寶塔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買

賣契約書（即殯葬設施使用契約）」（參見調閱之基隆地方法

院112年度基簡字第575號卷〈下稱調卷〉第27頁、第41頁至第

43頁、第45頁至第50頁、第51頁至第53頁、第55頁、第57頁至

第153頁、第177至186頁），足以證明原告確有向自稱為被告

之代銷商之銷售人員楊鈞鈞購買被告前揭基隆金寶塔塔位產

品，並匯款至訴外人楊鈞鈞所指定帳戶內之事實。被告固已不

否認原告上開舉證訴外人楊鈞鈞就被告基隆金寶塔塔位，業對

外以被告之代銷商之身分，與原告為前述銷售議價、磋商及帶

領原告前往被告處選擇塔位、進行簽約等及原告已為所提出之

匯款單所示已為匯款之事實等情節，但否認訴外人楊鈞鈞為經

被告所授權之代銷商之銷售人員，並否認其有收取原告上開匯

款等節，並以前詞置辯。然查：被告並不否認其知悉訴外人楊

鈞鈞對外銷售其基隆金寶塔塔位產品情事。被告並已不爭執：

訴外人楊鈞鈞為被告代銷商員工、兩造已經簽約之基隆金寶塔

塔位，均由訴外人楊鈞鈞帶領原告過來被告處簽約、被告簽約

方式係可以現金、亦可匯款交款，但僅知原告未有以直接匯款

被告公司名下帳戶方式繳款情事、依卷證觀之，原告確有匯款

訴外人楊鈞鈞達前述508,000元金額等語（見本院卷第81至82

頁、第166頁）無誤。

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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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是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當事

人，須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須具備之要件事實，負舉證之責

任。買賣契約雖非要式行為，除民法第166條情形外，不論言

詞或書據祇須意思表示合致固即可成立。原告主張兩造間已有

透過訴外人楊鈞鈞之代銷而締結成立之基隆金寶塔塔位買賣契

約事實，被告並無爭執。而就兩造間仍存有未過戶、未選定塔

位位置、未為永久使用權認證，但已有前述匯款予楊鈞鈞部分

之爭議，雙方則各執一詞。查：被告雖提出合作契約書（見本

院卷第71至77頁），抗辯：被告之代銷商為訴外人恩德國際開

發企業社，並非原告提出楊鈞鈞名片（見本院卷第113頁）上

載之恩德國際禮儀公司云云，但查該原告提出名片之恩德國際

禮儀公司下方即載有全國基隆金寶塔、統編：00000000等字

樣，而該統編恰與上開合作契約書上載之恩德國際開發企業社

蓋用之專用章上統一編號相同，而訴外人恩德國際開發企業社

之負責人即為楊鈞鈞之夫，業經原告陳述無誤，徵以，一般而

言，出具名片之目的，在使洽商對象能夠立刻明瞭身分及權責

範圍，故縱然基於商業考量，有以不同名稱或誇大職稱等方式

介紹，但原告既稱：其已經和被告締約且完成買賣之磋商、交

款及締約等過程、方式，與被告本件否認如附表所示之部分，

均如出一轍，且均係經由楊鈞鈞以代銷商身分代表被告為之等

語無誤，則原告主張楊鈞鈞就被告基隆金寶塔產品之購買與其

洽商或締約之過程，外觀上已足以使人確信認其即為被告之代

銷商人員，且有權代表被告為買賣相關事宜，此情應屬可信。

至被告提出合作契約書第8條雖有約定代銷商之訴外人恩德國

際開發企業社與買受人訂立之契約、財務、往來均與被告無涉

之免責條款（見本院卷第75頁），但查姑不論該合作契約書之

約定標的商品範圍僅養恩樓（5樓），似已與本件原告業已購

買之被告商品或如附表所示之基隆金寶塔之塔位位置不同，被

告得否以此約款，來免除事實上表現代理之責，本屬有疑。更

且，該合作契約書第3條已明文此僅拘束被告與訴外人恩德國

際開發企業社之間，縱然訴外人楊鈞鈞或基於其與訴外人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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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開發企業社或其法定代理人修丕豹間之授權或雇用等其他

法律關係，故向原告以被告代銷商身分，洽談本件基隆金寶塔

之前述相關交易，被告僅能就其受有損害之部分，向訴外人楊

鈞鈞或恩德國際開發企業社依約請求，尚無由以其與訴外人恩

德國際開發企業社間之未公開相對性約定，對抗原告。原告雖

舉代銷業者受殯葬設施經營業者（被告）所託，代為銷售殯葬

設施經營業者名下墓基、骨灰（骸）存放設施之使用單位，故

代銷業者無疑乃殯葬設施經營業者之履行輔助人（即殯葬設施

經營業者對外銷售墓基、骨灰（骸）存放設施之代理人或使用

人），其與特定買受人就系爭骨灰存放單位所為之要約、承

諾，直接對殯葬設施經營業者發生法律效力（亦即其情等同於

「殯葬設施經營業者與特定買受人」就系爭骨灰存放單位所為

之要約、承諾），故系爭骨灰存放單位之買賣締約主體，僅止

「殯葬設施經營業者與特定買受人」而已，至於代銷業者與特

定買受人之間，則無所謂買賣契約上之權利、義務可資主張

（蓋代銷業者並「非」系爭骨灰存放單位之締約相對人），至

代銷業者就買賣契約之履行若有故意、過失，原則上應由殯葬

設施經營業者（即締約相對人）與自己之故意、過失負同一責

任（民法第224條規定參看）等語，即係以楊鈞鈞為被告之代

銷商而為主張，並據以主張被告應負表現代理最終之責，而基

隆金寶塔塔位係被告公司依殯葬管理條例、殯葬服務業銷售墓

基骨灰骸存放單位及生前殯葬服務契約資訊公開及管理辦法，

對外經營並銷售之墓基、骨灰（骸）存放設施，原告始終認為

締約對象為被告，而訴外人楊鈞鈞僅係為被告實際接洽欲購買

基隆金寶塔塔位之原告並與之議定如附表所示基隆金寶塔塔位

買賣條件，並收受款項等行為之代理人而已。

㈢按由自己之行為表示以代理權授與他人，或知他人表示為其代

理人而不為反對之表示者，對於第三人應負授權人之責任，本

為民法第169條本文所明定。此所謂由自己之行為表示以代理

授與他人，必須本人有具體可徵之積極行為，足以表見其將代

理權授與他人之事實，方足當之。所謂知他人表示為其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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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與相對人為法律行為時，原即應為反對之表示，使其代理行

為無從成立，以保護善意之第三人，竟因其不為反對之意思表

示，致第三人誤認代理人確有代理權而與之成立法律行為，自

應負授權人之責任者而言。如於法律行為成立後，知其情事而

未為反對之表示，對已成立之法律行為不生影響，自難令負授

權人之責任。又表見代理，乃代理人無代理權，而表面上足使

第三人信其有代理權之代理，故基本上仍須有代理行為為其前

提要件，亦即代理人之行為必須以本人名義為之，否則，無由

成立。本院查：如附表1編號1之塔位，乃原告依前向被告買賣

基隆金寶塔塔位之慣例方式，循自稱被告代銷商人員即訴外人

楊鈞鈞之指示，交付購買之款項，且查原告先前購買被告前述

已成交無誤之塔位時，亦係將購買款項，依指示交付訴外人楊

鈞鈞，從未有被告所抗辯由原告直接交付被告或匯入被告公司

帳戶之情事，另由訴外人楊鈞鈞約定並帶領原告前往被告處選

擇塔位時，亦由被告之現場人員向原告告知訴外人楊鈞鈞為代

銷業者等情，業經原告歷次陳述無訛，此已就外觀上加深原告

信賴訴外人楊鈞鈞確為有權銷售塔位之被告代銷人員事實，而

被告對原告陳述之購買塔位經過事實，並無爭議，且有原告提

出之已無爭議塔位交付楊鈞鈞訂金收據（見本院卷第139頁）

及匯款單可按，原告並提出被告嗣交蓋有被告專用章之印之統

一發票（見本院卷第147頁）為據。更徵原告主張因其經由訴

外人楊鈞鈞接洽，購買被告基隆金寶塔塔位之交易過程中，被

告均知悉其係透過訴外人楊鈞鈞購買相關塔位，且不為反對之

表示，其依據訴外人楊鈞鈞指示方式而交款、匯款，業已取得

其他被告基隆金寶塔產品之塔位權狀、蓋用永久使用認證章，

是原告進而認定訴外人楊鈞鈞確有代理銷售之代銷權利，且主

觀上認為向訴外人楊鈞鈞代銷業者購買被告基隆金寶塔塔位甚

或較便宜等情，應屬真實。則被告依民法表現代理之法理，主

張訴外人楊鈞鈞應在外觀上可信為被告代銷業者人員，不論被

告與訴外人楊鈞鈞間實際關係或約定為何，被告對訴外人楊鈞

鈞對外向原告代銷基隆金寶塔塔位之銷售、交易等等行為，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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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負起授權人之責任，即屬有據。　　

㈣被告縱然抗辯：訴外人楊鈞鈞應係被告代銷恩德企業社員工，

惟於被告與恩德企業社間簽訂之合作契約書中，被告並無同意

或賦予恩德企業社可代替被告收取買賣價金而使買受人將價金

匯入被告以外之帳戶並產生對被告發生已給付價金效果之權

利，故今原告將其部分價金匯入楊鈞鈞之指定之金融帳戶中，

而非被告之帳戶，此尚難認被告已收受原告之價金，而依據兩

造間之買賣契約書第12條第1項規定:「乙方應於甲方依約定繳

納總價金後，交付『基隆金寶塔永久使用權狀』予甲方」，故

被告僅可就有核對之價金完成之部分，交付原告塔位及管理費

之權利證明（蓋印）云云，依前所述，被告抗辯：依民法第16

9條但書規定，原告可得而知楊鈞鈞無代理權，故不構成已收

款之表見代理云云，然既對原告就已取得過戶之前述塔位及尚

未過戶之如附表所示塔位，均係以相同方式匯款交付楊鈞鈞或

其指定帳戶等節，並無為相反之舉證，堪認原告主張之上情，

應屬真實，則原告既非被告或其代銷商或授權之人，本無從知

悉被告銷售基隆金寶塔塔位之內部工作分配或銷售規定等，被

告以此執作原告可得而知訴外人楊鈞鈞無權限收款云云，並無

所據，且與原告已經買得被告基隆金寶塔塔位之前情不合，無

從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㈤又按民法第169條規定之表見代理係為保護第三人而設，本人

如有使第三人信以為其有以代理權授與他人之行為，而與該他

人交易，即應使本人負授權人之責任（此為最高法院105年度

台上字第874號民事判決意旨可以參照）。查原告主張其前已

和被告買賣並且已經交易過戶養恩C07北0809、養恩C07東120

9、養恩C07東1009等等多個基隆金寶塔永久使用權狀，且均係

透過自稱為被告代銷商恩德之楊鈞鈞介紹、說明及辦理等節，

業經提出基隆金寶塔產品價格表、客戶接待資料表、金寶塔永

久使用權狀、契約書、管理費和統一發票、匯款至楊鈞鈞指定

帳戶之匯款明細表和匯款帳號及金額、楊鈞鈞名片及身分證影

本、交易期間用line對話、電話訊息等為據（見基隆地院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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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至90頁、本院卷第113至147頁），已堪認訴外人楊鈞鈞確實

實際上為被告對外銷售基隆金寶塔塔位事實。則被告否認訴外

人楊鈞鈞為其知悉之代銷商人員或經其默認授權之代銷人員，

且無同意楊鈞鈞代收購買塔位及永久使用權等之款項，不願負

授權之責云云，顯為事後脫責之詞，本院難以採信。據上，原

告主張其已因向被告買基隆金寶塔塔位而給付現金或匯款完成

事實，既經舉證如前，則原告就如附表1編號1所示塔位，即應

履行所謂之過戶，即交付基隆金寶塔永久使用權狀（參見原告

起訴狀之說明，基隆地院卷第9頁），及履行如附表2所示之金

寶塔塔位，原告所請求被告應在已發之基隆金寶塔永久使用權

狀登載事項文件上之永久管理費繳納認證章欄位，履行認證章

蓋印等情，故原告上開請求，均應認有理由。

㈥末按所謂靈骨塔位之永久使用權，係指一方支付對價，得使用

他方提供之塔位放置靈骨之權利，且他方允為管理靈骨、提供

訟經、祭祀勞務，屬於財產權之一種，兼有租賃、寄託、僱傭

之多項債權性質。依一般社會通念，靈骨塔永久使用權之購買

者，於支付對價取得靈骨塔位永久使用權後，不必然立即開始

使用該塔位，倘出售之塔位已經購買者選定特定之位置，及取

得該位置之永久使用權狀，應解為該取得塔位使用權之購買

者，已居於承租人、寄託人之類似地位，為自己之利益將該選

定位置之塔位，置於自己實力支配範圍，而占有該塔位。本件

原告尚未及由訴外人楊鈞鈞帶領至被告處選擇9層其他特定買

賣標的塔位，充其量僅達討論欲購買何樓別、層次之塔位洽商

部分，則無從認定已與被告達成締約之意思合致，則原告未請

求訴外人楊鈞鈞等人返還款項，如請求被告履行該未特定塔位

之過戶，既無特定之買賣標的，本難認有理由，而該部分原告

業已當庭縮減於本件不再請求（見本院卷第166頁），自應另

為依法處理，併此說明。

㈦又原告以：因楊鈞鈞告知其塔位乃因向代銷業者（楊鈞鈞）購

買始有折讓，請求被告返還多交付之4個塔位溢價10萬元云

云，查被告業已當庭表示：確有折讓但並無10萬元塔位定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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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情事，每個塔位即如合約書所載75,000元等語（見本院卷第

164頁），則原告所提其匯款訴外人楊鈞鈞逾每個塔位75,000

元之部分，恐屬訴外人楊鈞鈞對原告訛騙取款情形，且均匯入

訴外人楊鈞鈞帳戶內，有該對話記錄可按（見本院卷第125

頁），則原告向被告請求依約事後返還該等溢價金額，衡情，

一般而言如屬於被告公司之折讓，應會直接於買賣繳款時為折

扣並同時扣抵之，鮮有必需先收全額費用，再行退還者，此種

多為有仲介或居間媒合者，為個人業績目標或其他目的，而私

下約定同意將自己可得業績酬庸或報酬，挪為買受人之折讓情

形，較為多見。然被告既然否認有塔位10萬元定價付款情形存

在，縱有原告所稱由訴外人楊鈞鈞告知之日後折讓情形，應屬

原告與訴外人楊鈞鈞間之個別約定，承前，依一般人生活經

驗，該部分難認屬於被告委託代銷業者銷售塔位之授權範圍

內，是原告縱有因購買已過戶之4個塔位，而交付超過75,000

元之10萬元款項予訴外人楊鈞鈞之事，但其向被告為此溢價約

定之請求，既未提出與被告間之約定實據，且難認合於交易常

情，仍應認為無理由。

四、據上，原告依兩造間約定、與訴外人楊鈞鈞承諾、民法表現

代理規定及代銷商法律關係及已合致約定等之法律關係，請

求被告應將如附表1編號1所示之塔位交予原告基隆金寶塔永

久使用權狀（即過戶），及應於如附表2所示塔位之基隆金

寶塔永久使用權狀上，履行蓋用永久管理費繳納認證章之證

明部分，核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之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

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

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固聲請准予供擔保宣告假執

行，僅為促使法院發動職權之意思，自毋庸為准駁之諭知，

並依被告之聲請，酌定相當之擔保數額宣告被告預供擔保，

得免為假執行。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因失

所附麗，則應併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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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資

料，核與本件判決所得心證及結果均不生影響，毋庸逐一論

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91條第3項。本

件訴訟費用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徐千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區○

○○路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

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蘇冠璇

訴訟費用計算書

項　　　　目　　　　　　 金 　額（新臺幣）　　　

第一審裁判費　　　　　　　　　　3,310元

合　　　　計　　　　　　　　　　3,310元

備註：

原告起訴時於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時，自行繳納裁判費4,960元，

起訴後已經縮減訴之聲明部分，應由其自行負擔。

本件訴訟價額起訴本應為457,000元，應徵裁判費4,960元，然其

於本院縮減後之聲明核定301,000元，應徵裁判費為3,310元，故

應由被告負擔67％，餘由餘告負擔之。

　　

附表：　　

附表1：　　

編號 塔位名稱 請求被告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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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1 養恩C07西1108金寶

塔塔位1個

金寶塔塔位1位

原告主張給付價額

為120,000元

編號 塔位名稱 請求事項：

被告應在已發之基

隆金寶塔永久使用

權狀登載事項文件

上之永久管理費繳

納認證章欄位，履

行蓋印

1 養恩C07東1209金寶

塔塔位

永久管理費繳納證

明

備註：

兩造不爭執被告於1

09年2月13日過戶東

1209金寶塔塔位

價額27,000元

2 養恩C07東1009金寶

塔塔位

永久管理費繳納證

明

備註：

01

02

03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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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造不爭執被告於1

09年2月13日過戶東

1009金寶塔塔位

價額27,000元

3 養恩C07西1108金寶

塔塔位

永久管理費繳納證

明

備註：

附 表 1 編 號 1 之 塔

位，尚未過戶。

價額27,000元

01

(續上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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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6443號
原      告  張庭瑜
被      告  基隆金寶塔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萬得
訴訟代理人  曹惠雯
                    指定送達址：臺北市○○區○○○路0段00號0樓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購買塔位過戶等事件，經臺灣基隆地方法院裁定移轉管轄而來（113年度基簡調字第91號），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如附表1編號1所示之塔位交予原告基隆金寶塔永久使用權狀（即過戶），及應於如附表2所示塔位之基隆金寶塔永久使用權狀上履行蓋用永久管理費繳納認證章之證明。
二、原告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3,310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新臺幣2,218元，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1項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01,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二、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三、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此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3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其訴之聲明為：被告應過戶永久使用權狀養恩樓第9層塔位和養恩C07西1108共2個金寶塔塔位、完成養恩樓第9層3個塔位和養恩C07西1108共4個塔位管理費之繳納、退還原告4個塔位75折折扣新臺幣（下同）100,000元、退還溢繳管理費54,000元，以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最後變更訴之聲明為：被告應將如附表1所示之塔位過戶。被告應履行將如附表2所示塔位蓋用永久管理費繳納證明。被告應返還原告100,000元（並陳明：其餘聲明，則不再請求）。核屬縮減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法自應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因家裡要辦喪事，曾於民國109年2月7日向被告之代銷商即訴外人恩德國際禮儀公司（下稱：恩德公司）之執行長，訴外人楊鈞鈞購買塔位。原本只要購買1塔位，因楊鈞鈞表示：恩德公司為被告合法代銷公司，只要1次購買4個塔位可享有塔位最高75折的折扣價(管理費無折扣)，原告若購買4個塔位，原價為1個塔位價100,000元和塔位管理費27,000元，購買4個塔位含管理費，原總價為508,000元，經折扣後之總價，則為408,000元(計算式：100,000 x 4 x 0.75 + 27,000 x 4 = 408,000)。被告當場服務人員亦表示：與代銷商購買折扣較高。但楊鈞鈞強調原告需先給付原價總額，待交易完成後，會退款折扣後差價100,000元予原告。故原告同上日在被告基隆金寶塔公司當場支付現金60,000元為4個塔位(含管理費)訂金，並於當日再至合作金庫銀行臨櫃匯尾款448,000元予楊鈞鈞所指定帳戶，總價共支付508,000元。亦即，原告於109年2月7日，以75折優惠向被告即代銷業者購買「標價均為100,000元」之基隆金寶塔塔位4個（實價為1個塔位75,000元），加計每塔位27,000元管理費，原告應付買賣價金總計408,000元（計算式：100,000元×4×0.75＋27,000元×4＝408,000元）；惟被告表示「折讓優惠」係採「事後退款」方式為之，故原告乃先按塔位之表訂價格，以現金或匯款方式給付被告508,000元（計算式：100,000元×4個＋27,000元×4個＝508,000元）。
㈡原告另因代表被告銷售人員楊鈞鈞之來電推銷養恩C07西1108第5個塔位，向原告稱：塔位原價15萬元，但其願以8折120,000元加管理費27,000元即總額147,000元之價格賣予原告，故又於109年3月11日，以8折優惠向代銷業者訴外人楊鈞鈞購買被告「標價150,000元」之基隆金寶塔塔位1個（亦即買賣實價120,000元），加計每1塔位27,000元管理費，原告乃以網路轉帳30,000元、109年3月16日在合作金庫銀行臨櫃匯117,000元，總價支付147,000元予楊鈞鈞，用以購買被告養恩C07西1108第5個塔位（計算式：150,000元×0.8＋27,000元＝147,000元）。
㈢然原告付訖買賣價金以後，109年2月7日截至109年8月18日為止，楊鈞鈞僅只有交付3個塔位與1個永久管理費之權利證明（亦即：養恩C07東1209、東1009和北0809共3個塔位和養恩C07北0809的1個管理費之權利證明），並於109年10月25日約1點20分時，來電稱：剩餘2個塔位（未交付的養恩C07南0809和養恩C07西1108的2個塔位）管理費尚難覈實，原告若有過戶急需，可再次重覆匯款未交付的2個塔位管理費54,000元到被告金寶塔公司會計人員的個人帳戶，即：訴外人郭鎂暳之華南銀行指定帳戶，待會計人員收到款項對帳後，就可以移轉交付未過戶2個塔位。再待被告後續查明後，就可以退還這次溢繳管理費匯款予原告。原告又於109年10月25日，匯款54,000元至被告指定之訴外人郭鎂暳之金融帳戶。但原告於109年10月25日，以網路轉帳30,000元和24,000元後，又多次親至訴外人恩德公司，因被告嗣後仍未給付剩餘2個塔位與4個管理費之權利證明，屢經原告催討無果，是除業獲交付之3個塔位與1個管理費權利證明以外，原告就未履行之剩餘2個塔位與4個管理費請求被告過戶、開立證明及返還。
㈣嗣後，111年6月間被告公司電話通知原告養恩C07南0809需儘快過戶，因楊鈞鈞在服刑中無法處理，再加上被告公司給予過戶期限將至，原告需要塔位，只能又於111年7月6日再次前往銀行ATM提領現金與弟弟親至被告公司過戶養恩C07南0809永久使用權狀及管理費。據上，原告應可主張被告需依楊鈞鈞代理其與原告之議價、收款等行為，完成後續養恩樓第9層1個塔位和已經選定之養恩C07西1108共2個塔位之移轉過戶、完成養恩樓第9層3個塔位和養恩C07西1108共4個管理費繳納證明及退還後面溢繳管理費54,000元和退還4個塔位75折的折扣100,000元。
㈤並聲明：
⒈被告應將如附表1所示之1個塔位過戶予原告。
⒉被告應履行將如附表2所示3個塔位蓋用永久管理費繳納證明。
⒊被告應返還原告100,000元溢繳費用。
⒋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㈠被告之代銷商是恩德企業社，並非恩德公司。原告所欲購買之塔位，被告已依照契約之約定完成部分已繳交系爭款項之塔位之過戶手續，包括：東1209、東1009、北0809、南0809等4塔位，均於被告確認收到相應系爭款項查收確認後，即交付相關的永久使用權狀及管理費繳納證明。然原告主張之第5個塔位（即西1108）未能完成過戶，主要原因在於原告並未完成對該塔位之全部系爭款項支付，原告匯款予楊鈞鈞與被告無關。依據買賣契約書第12條第1項之規定，被告僅於原告依約全額付款後，才有義務交付永久使用權狀。被告有權得按民法第264條第1項規定對原告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於收到原告對應之系爭款項前，拒絕過戶該塔位及交付永久使用權狀及管理費繳納證明。因此，部分塔位尚未過戶之責任不在於被告，而係因原告未完成支付義務所致。原告稱部分系爭款項係匯入楊鈞鈞指定帳戶中，惟該帳戶並非被告所持有，也非被告所指定帳戶，款項並非給付予被告，不發生清償效力，無法視為原告已履行付款義務。本件楊鈞鈞擅自要求原告將系爭款項匯入其個人帳戶，而並未轉交予被告，被告既未明示授權楊鈞鈞得以其個人名義代收系爭款項，亦未默示同意或知悉該行為，且楊鈞鈞之行為非執行職務範圍，故僅構成楊鈞鈞個人侵權行為，並不符合民法第169條所規定表見代理要件。因此，原告請求，於法無據。
㈡原告原係欲購買東1209、東1009、北0809、南0809、西1108總計共5個塔位，被告已於109年2月13日過戶東1209、東1009之塔位、於109年8月18日過戶北0809之塔位、於111年7月6日過戶南0809之塔位，並均已交付永久使用權狀，且另有北0809及南0809之管理費繳納之證明。雖原告於111年7月6日係以現金之方式至被告公司處所完成南0809之塔位繳款及過戶等手續，讓原告認其此乃重複繳款，故要求需再過戶第6個塔位，惟被告未收到足額之買賣價金，難認此為重複繳款，故原告認被告尚需過戶養恩樓第9層塔位及完成養恩樓第9層3個塔位之管理費繳納，並不合理。
㈢就被告與恩德公司職員即訴外人楊鈞鈞間，有無表見代理，被告說明如下:
　被告與訴外人恩德公司間簽有合作契約書，對於被告所興建經營管理之基隆金寶塔骨灰(骸)、蓮位存放單位使用權，被告授權恩德公司銷售，此乃原告所知悉，惟此契約僅授權恩德公司銷售被告的商品，並未授權恩德公司之職員可直接收取買受人的系爭款項，故儘管楊鈞鈞為恩德公司之職員，並從事相關銷售活動，惟其並未獲被告之授權或同意以被告名義收取系爭款項，亦無證據顯示被告有默示或明示同意可將楊鈞鈞收取買受人給付系爭款項之行為，並無表見代理情事。今楊鈞鈞要求原告將欲購買塔位之價金及管理費匯入其個人帳戶中，此行為顯超出了其職務範圍，被告並不知悉更未默許，又被告係與恩德公司間簽訂合作契約書，而楊鈞鈞僅為恩德公司之職員，故若認為有表見代理之情事；亦僅存於被告及訴外人恩德公司，而非其所雇之職員。據此，前揭訴外人楊鈞鈞要求原告將本件爭議之相關款項匯入其個人帳戶之行為，對被告並不具備表見代理成立之要件。原告明知係與被告直接簽約，並非由楊鈞鈞代理，在未經合理查證或未獲得被告確認的情況下，將款項匯入訴外人楊鈞鈞之個人帳戶，其實應自行承擔。而依民法第169條但書的規定，若原告明知或『可得而知』行為人無代理權，則不構成表見代理。原告將系爭款項匯入與被告及代被告為銷售之恩德公司無直接關聯之個人帳戶中，顯示原告未盡到合理之注意義務。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以及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主要理由　　
㈠原告主張其與訴外人楊鈞鈞有洽談如附表1、2所示基隆金寶塔產品之買賣契約關係事實，業經原告提出之基隆金寶塔客戶接待資料表、基隆金寶塔產品價格表、「養恩C07北0809、養恩C07東1209、養恩C07東1009」之基隆金寶塔永久使用權狀、二聯式統一發票、訴外人楊鈞鈞之名片、原告與訴外人楊鈞鈞間之LINE對話記錄截圖及「基隆金寶塔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買賣契約書（即殯葬設施使用契約）」（參見調閱之基隆地方法院112年度基簡字第575號卷〈下稱調卷〉第27頁、第41頁至第43頁、第45頁至第50頁、第51頁至第53頁、第55頁、第57頁至第153頁、第177至186頁），足以證明原告確有向自稱為被告之代銷商之銷售人員楊鈞鈞購買被告前揭基隆金寶塔塔位產品，並匯款至訴外人楊鈞鈞所指定帳戶內之事實。被告固已不否認原告上開舉證訴外人楊鈞鈞就被告基隆金寶塔塔位，業對外以被告之代銷商之身分，與原告為前述銷售議價、磋商及帶領原告前往被告處選擇塔位、進行簽約等及原告已為所提出之匯款單所示已為匯款之事實等情節，但否認訴外人楊鈞鈞為經被告所授權之代銷商之銷售人員，並否認其有收取原告上開匯款等節，並以前詞置辯。然查：被告並不否認其知悉訴外人楊鈞鈞對外銷售其基隆金寶塔塔位產品情事。被告並已不爭執：訴外人楊鈞鈞為被告代銷商員工、兩造已經簽約之基隆金寶塔塔位，均由訴外人楊鈞鈞帶領原告過來被告處簽約、被告簽約方式係可以現金、亦可匯款交款，但僅知原告未有以直接匯款被告公司名下帳戶方式繳款情事、依卷證觀之，原告確有匯款訴外人楊鈞鈞達前述508,000元金額等語（見本院卷第81至82頁、第166頁）無誤。
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是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當事人，須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須具備之要件事實，負舉證之責任。買賣契約雖非要式行為，除民法第166條情形外，不論言詞或書據祇須意思表示合致固即可成立。原告主張兩造間已有透過訴外人楊鈞鈞之代銷而締結成立之基隆金寶塔塔位買賣契約事實，被告並無爭執。而就兩造間仍存有未過戶、未選定塔位位置、未為永久使用權認證，但已有前述匯款予楊鈞鈞部分之爭議，雙方則各執一詞。查：被告雖提出合作契約書（見本院卷第71至77頁），抗辯：被告之代銷商為訴外人恩德國際開發企業社，並非原告提出楊鈞鈞名片（見本院卷第113頁）上載之恩德國際禮儀公司云云，但查該原告提出名片之恩德國際禮儀公司下方即載有全國基隆金寶塔、統編：00000000等字樣，而該統編恰與上開合作契約書上載之恩德國際開發企業社蓋用之專用章上統一編號相同，而訴外人恩德國際開發企業社之負責人即為楊鈞鈞之夫，業經原告陳述無誤，徵以，一般而言，出具名片之目的，在使洽商對象能夠立刻明瞭身分及權責範圍，故縱然基於商業考量，有以不同名稱或誇大職稱等方式介紹，但原告既稱：其已經和被告締約且完成買賣之磋商、交款及締約等過程、方式，與被告本件否認如附表所示之部分，均如出一轍，且均係經由楊鈞鈞以代銷商身分代表被告為之等語無誤，則原告主張楊鈞鈞就被告基隆金寶塔產品之購買與其洽商或締約之過程，外觀上已足以使人確信認其即為被告之代銷商人員，且有權代表被告為買賣相關事宜，此情應屬可信。至被告提出合作契約書第8條雖有約定代銷商之訴外人恩德國際開發企業社與買受人訂立之契約、財務、往來均與被告無涉之免責條款（見本院卷第75頁），但查姑不論該合作契約書之約定標的商品範圍僅養恩樓（5樓），似已與本件原告業已購買之被告商品或如附表所示之基隆金寶塔之塔位位置不同，被告得否以此約款，來免除事實上表現代理之責，本屬有疑。更且，該合作契約書第3條已明文此僅拘束被告與訴外人恩德國際開發企業社之間，縱然訴外人楊鈞鈞或基於其與訴外人恩德國際開發企業社或其法定代理人修丕豹間之授權或雇用等其他法律關係，故向原告以被告代銷商身分，洽談本件基隆金寶塔之前述相關交易，被告僅能就其受有損害之部分，向訴外人楊鈞鈞或恩德國際開發企業社依約請求，尚無由以其與訴外人恩德國際開發企業社間之未公開相對性約定，對抗原告。原告雖舉代銷業者受殯葬設施經營業者（被告）所託，代為銷售殯葬設施經營業者名下墓基、骨灰（骸）存放設施之使用單位，故代銷業者無疑乃殯葬設施經營業者之履行輔助人（即殯葬設施經營業者對外銷售墓基、骨灰（骸）存放設施之代理人或使用人），其與特定買受人就系爭骨灰存放單位所為之要約、承諾，直接對殯葬設施經營業者發生法律效力（亦即其情等同於「殯葬設施經營業者與特定買受人」就系爭骨灰存放單位所為之要約、承諾），故系爭骨灰存放單位之買賣締約主體，僅止「殯葬設施經營業者與特定買受人」而已，至於代銷業者與特定買受人之間，則無所謂買賣契約上之權利、義務可資主張（蓋代銷業者並「非」系爭骨灰存放單位之締約相對人），至代銷業者就買賣契約之履行若有故意、過失，原則上應由殯葬設施經營業者（即締約相對人）與自己之故意、過失負同一責任（民法第224條規定參看）等語，即係以楊鈞鈞為被告之代銷商而為主張，並據以主張被告應負表現代理最終之責，而基隆金寶塔塔位係被告公司依殯葬管理條例、殯葬服務業銷售墓基骨灰骸存放單位及生前殯葬服務契約資訊公開及管理辦法，對外經營並銷售之墓基、骨灰（骸）存放設施，原告始終認為締約對象為被告，而訴外人楊鈞鈞僅係為被告實際接洽欲購買基隆金寶塔塔位之原告並與之議定如附表所示基隆金寶塔塔位買賣條件，並收受款項等行為之代理人而已。
㈢按由自己之行為表示以代理權授與他人，或知他人表示為其代理人而不為反對之表示者，對於第三人應負授權人之責任，本為民法第169條本文所明定。此所謂由自己之行為表示以代理授與他人，必須本人有具體可徵之積極行為，足以表見其將代理權授與他人之事實，方足當之。所謂知他人表示為其代理人而與相對人為法律行為時，原即應為反對之表示，使其代理行為無從成立，以保護善意之第三人，竟因其不為反對之意思表示，致第三人誤認代理人確有代理權而與之成立法律行為，自應負授權人之責任者而言。如於法律行為成立後，知其情事而未為反對之表示，對已成立之法律行為不生影響，自難令負授權人之責任。又表見代理，乃代理人無代理權，而表面上足使第三人信其有代理權之代理，故基本上仍須有代理行為為其前提要件，亦即代理人之行為必須以本人名義為之，否則，無由成立。本院查：如附表1編號1之塔位，乃原告依前向被告買賣基隆金寶塔塔位之慣例方式，循自稱被告代銷商人員即訴外人楊鈞鈞之指示，交付購買之款項，且查原告先前購買被告前述已成交無誤之塔位時，亦係將購買款項，依指示交付訴外人楊鈞鈞，從未有被告所抗辯由原告直接交付被告或匯入被告公司帳戶之情事，另由訴外人楊鈞鈞約定並帶領原告前往被告處選擇塔位時，亦由被告之現場人員向原告告知訴外人楊鈞鈞為代銷業者等情，業經原告歷次陳述無訛，此已就外觀上加深原告信賴訴外人楊鈞鈞確為有權銷售塔位之被告代銷人員事實，而被告對原告陳述之購買塔位經過事實，並無爭議，且有原告提出之已無爭議塔位交付楊鈞鈞訂金收據（見本院卷第139頁）及匯款單可按，原告並提出被告嗣交蓋有被告專用章之印之統一發票（見本院卷第147頁）為據。更徵原告主張因其經由訴外人楊鈞鈞接洽，購買被告基隆金寶塔塔位之交易過程中，被告均知悉其係透過訴外人楊鈞鈞購買相關塔位，且不為反對之表示，其依據訴外人楊鈞鈞指示方式而交款、匯款，業已取得其他被告基隆金寶塔產品之塔位權狀、蓋用永久使用認證章，是原告進而認定訴外人楊鈞鈞確有代理銷售之代銷權利，且主觀上認為向訴外人楊鈞鈞代銷業者購買被告基隆金寶塔塔位甚或較便宜等情，應屬真實。則被告依民法表現代理之法理，主張訴外人楊鈞鈞應在外觀上可信為被告代銷業者人員，不論被告與訴外人楊鈞鈞間實際關係或約定為何，被告對訴外人楊鈞鈞對外向原告代銷基隆金寶塔塔位之銷售、交易等等行為，仍應負起授權人之責任，即屬有據。　　
㈣被告縱然抗辯：訴外人楊鈞鈞應係被告代銷恩德企業社員工，惟於被告與恩德企業社間簽訂之合作契約書中，被告並無同意或賦予恩德企業社可代替被告收取買賣價金而使買受人將價金匯入被告以外之帳戶並產生對被告發生已給付價金效果之權利，故今原告將其部分價金匯入楊鈞鈞之指定之金融帳戶中，而非被告之帳戶，此尚難認被告已收受原告之價金，而依據兩造間之買賣契約書第12條第1項規定:「乙方應於甲方依約定繳納總價金後，交付『基隆金寶塔永久使用權狀』予甲方」，故被告僅可就有核對之價金完成之部分，交付原告塔位及管理費之權利證明（蓋印）云云，依前所述，被告抗辯：依民法第169條但書規定，原告可得而知楊鈞鈞無代理權，故不構成已收款之表見代理云云，然既對原告就已取得過戶之前述塔位及尚未過戶之如附表所示塔位，均係以相同方式匯款交付楊鈞鈞或其指定帳戶等節，並無為相反之舉證，堪認原告主張之上情，應屬真實，則原告既非被告或其代銷商或授權之人，本無從知悉被告銷售基隆金寶塔塔位之內部工作分配或銷售規定等，被告以此執作原告可得而知訴外人楊鈞鈞無權限收款云云，並無所據，且與原告已經買得被告基隆金寶塔塔位之前情不合，無從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㈤又按民法第169條規定之表見代理係為保護第三人而設，本人如有使第三人信以為其有以代理權授與他人之行為，而與該他人交易，即應使本人負授權人之責任（此為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874號民事判決意旨可以參照）。查原告主張其前已和被告買賣並且已經交易過戶養恩C07北0809、養恩C07東1209、養恩C07東1009等等多個基隆金寶塔永久使用權狀，且均係透過自稱為被告代銷商恩德之楊鈞鈞介紹、說明及辦理等節，業經提出基隆金寶塔產品價格表、客戶接待資料表、金寶塔永久使用權狀、契約書、管理費和統一發票、匯款至楊鈞鈞指定帳戶之匯款明細表和匯款帳號及金額、楊鈞鈞名片及身分證影本、交易期間用line對話、電話訊息等為據（見基隆地院卷第63至90頁、本院卷第113至147頁），已堪認訴外人楊鈞鈞確實實際上為被告對外銷售基隆金寶塔塔位事實。則被告否認訴外人楊鈞鈞為其知悉之代銷商人員或經其默認授權之代銷人員，且無同意楊鈞鈞代收購買塔位及永久使用權等之款項，不願負授權之責云云，顯為事後脫責之詞，本院難以採信。據上，原告主張其已因向被告買基隆金寶塔塔位而給付現金或匯款完成事實，既經舉證如前，則原告就如附表1編號1所示塔位，即應履行所謂之過戶，即交付基隆金寶塔永久使用權狀（參見原告起訴狀之說明，基隆地院卷第9頁），及履行如附表2所示之金寶塔塔位，原告所請求被告應在已發之基隆金寶塔永久使用權狀登載事項文件上之永久管理費繳納認證章欄位，履行認證章蓋印等情，故原告上開請求，均應認有理由。
㈥末按所謂靈骨塔位之永久使用權，係指一方支付對價，得使用他方提供之塔位放置靈骨之權利，且他方允為管理靈骨、提供訟經、祭祀勞務，屬於財產權之一種，兼有租賃、寄託、僱傭之多項債權性質。依一般社會通念，靈骨塔永久使用權之購買者，於支付對價取得靈骨塔位永久使用權後，不必然立即開始使用該塔位，倘出售之塔位已經購買者選定特定之位置，及取得該位置之永久使用權狀，應解為該取得塔位使用權之購買者，已居於承租人、寄託人之類似地位，為自己之利益將該選定位置之塔位，置於自己實力支配範圍，而占有該塔位。本件原告尚未及由訴外人楊鈞鈞帶領至被告處選擇9層其他特定買賣標的塔位，充其量僅達討論欲購買何樓別、層次之塔位洽商部分，則無從認定已與被告達成締約之意思合致，則原告未請求訴外人楊鈞鈞等人返還款項，如請求被告履行該未特定塔位之過戶，既無特定之買賣標的，本難認有理由，而該部分原告業已當庭縮減於本件不再請求（見本院卷第166頁），自應另為依法處理，併此說明。
㈦又原告以：因楊鈞鈞告知其塔位乃因向代銷業者（楊鈞鈞）購買始有折讓，請求被告返還多交付之4個塔位溢價10萬元云云，查被告業已當庭表示：確有折讓但並無10萬元塔位定價出售情事，每個塔位即如合約書所載75,000元等語（見本院卷第164頁），則原告所提其匯款訴外人楊鈞鈞逾每個塔位75,000元之部分，恐屬訴外人楊鈞鈞對原告訛騙取款情形，且均匯入訴外人楊鈞鈞帳戶內，有該對話記錄可按（見本院卷第125頁），則原告向被告請求依約事後返還該等溢價金額，衡情，一般而言如屬於被告公司之折讓，應會直接於買賣繳款時為折扣並同時扣抵之，鮮有必需先收全額費用，再行退還者，此種多為有仲介或居間媒合者，為個人業績目標或其他目的，而私下約定同意將自己可得業績酬庸或報酬，挪為買受人之折讓情形，較為多見。然被告既然否認有塔位10萬元定價付款情形存在，縱有原告所稱由訴外人楊鈞鈞告知之日後折讓情形，應屬原告與訴外人楊鈞鈞間之個別約定，承前，依一般人生活經驗，該部分難認屬於被告委託代銷業者銷售塔位之授權範圍內，是原告縱有因購買已過戶之4個塔位，而交付超過75,000元之10萬元款項予訴外人楊鈞鈞之事，但其向被告為此溢價約定之請求，既未提出與被告間之約定實據，且難認合於交易常情，仍應認為無理由。
四、據上，原告依兩造間約定、與訴外人楊鈞鈞承諾、民法表現代理規定及代銷商法律關係及已合致約定等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將如附表1編號1所示之塔位交予原告基隆金寶塔永久使用權狀（即過戶），及應於如附表2所示塔位之基隆金寶塔永久使用權狀上，履行蓋用永久管理費繳納認證章之證明部分，核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之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固聲請准予供擔保宣告假執行，僅為促使法院發動職權之意思，自毋庸為准駁之諭知，並依被告之聲請，酌定相當之擔保數額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因失所附麗，則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資料，核與本件判決所得心證及結果均不生影響，毋庸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91條第3項。本件訴訟費用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徐千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蘇冠璇




訴訟費用計算書
項　　　　目　　　　　　 金 　額（新臺幣）　　　
第一審裁判費　　　　　　　　　　3,310元
合　　　　計　　　　　　　　　　3,310元


備註：
原告起訴時於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時，自行繳納裁判費4,960元，起訴後已經縮減訴之聲明部分，應由其自行負擔。
本件訴訟價額起訴本應為457,000元，應徵裁判費4,960元，然其於本院縮減後之聲明核定301,000元，應徵裁判費為3,310元，故應由被告負擔67％，餘由餘告負擔之。


　　
附表：　　
附表1：　　
		編號

		塔位名稱

		請求被告交付



		1

		養恩C07西1108金寶塔塔位1個

		金寶塔塔位1位




原告主張給付價額為120,000元







　　
　　
附表2：
		編號

		塔位名稱

		請求事項：


被告應在已發之基隆金寶塔永久使用權狀登載事項文件上之永久管理費繳納認證章欄位，履行蓋印



		1

		養恩C07東1209金寶塔塔位

		永久管理費繳納證明


備註：
兩造不爭執被告於109年2月13日過戶東1209金寶塔塔位


價額27,000元



		2

		養恩C07東1009金寶塔塔位

		永久管理費繳納證明


備註：
兩造不爭執被告於109年2月13日過戶東1009金寶塔塔位
價額27,000元





		3

		養恩C07西1108金寶塔塔位

		永久管理費繳納證明


備註：
附表1編號1之塔位，尚未過戶。
價額27,000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6443號
原      告  張庭瑜
被      告  基隆金寶塔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萬得
訴訟代理人  曹惠雯
                    指定送達址：臺北市○○區○○○路0段00號0樓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購買塔位過戶等事件，經臺灣基隆地方法院裁
定移轉管轄而來（113年度基簡調字第91號），本院於民國113年
9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如附表1編號1所示之塔位交予原告基隆金寶塔永久
    使用權狀（即過戶），及應於如附表2所示塔位之基隆金寶
    塔永久使用權狀上履行蓋用永久管理費繳納認證章之證明。
二、原告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3,310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新臺幣2,218元
    ，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1項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
    01,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二、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
    三、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此民事訴訟法第25
    5條第1項但書第2、3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其訴
    之聲明為：被告應過戶永久使用權狀養恩樓第9層塔位和養
    恩C07西1108共2個金寶塔塔位、完成養恩樓第9層3個塔位和
    養恩C07西1108共4個塔位管理費之繳納、退還原告4個塔位7
    5折折扣新臺幣（下同）100,000元、退還溢繳管理費54,000
    元，以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最後變更訴之聲明為
    ：被告應將如附表1所示之塔位過戶。被告應履行將如附表2
    所示塔位蓋用永久管理費繳納證明。被告應返還原告100,00
    0元（並陳明：其餘聲明，則不再請求）。核屬縮減應受判
    決事項之聲明，依法自應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因家裡要辦喪事，曾於民國109年2月7日向被告之代銷商即
  訴外人恩德國際禮儀公司（下稱：恩德公司）之執行長，訴外
  人楊鈞鈞購買塔位。原本只要購買1塔位，因楊鈞鈞表示：恩
  德公司為被告合法代銷公司，只要1次購買4個塔位可享有塔位
  最高75折的折扣價(管理費無折扣)，原告若購買4個塔位，原
  價為1個塔位價100,000元和塔位管理費27,000元，購買4個塔
  位含管理費，原總價為508,000元，經折扣後之總價，則為408
  ,000元(計算式：100,000 x 4 x 0.75 + 27,000 x 4 = 408,0
  00)。被告當場服務人員亦表示：與代銷商購買折扣較高。但
  楊鈞鈞強調原告需先給付原價總額，待交易完成後，會退款折
  扣後差價100,000元予原告。故原告同上日在被告基隆金寶塔
  公司當場支付現金60,000元為4個塔位(含管理費)訂金，並於
  當日再至合作金庫銀行臨櫃匯尾款448,000元予楊鈞鈞所指定
  帳戶，總價共支付508,000元。亦即，原告於109年2月7日，以
  75折優惠向被告即代銷業者購買「標價均為100,000元」之基
  隆金寶塔塔位4個（實價為1個塔位75,000元），加計每塔位27
  ,000元管理費，原告應付買賣價金總計408,000元（計算式：1
  00,000元×4×0.75＋27,000元×4＝408,000元）；惟被告表示「折
  讓優惠」係採「事後退款」方式為之，故原告乃先按塔位之表
  訂價格，以現金或匯款方式給付被告508,000元（計算式：100
  ,000元×4個＋27,000元×4個＝508,000元）。
㈡原告另因代表被告銷售人員楊鈞鈞之來電推銷養恩C07西1108第
  5個塔位，向原告稱：塔位原價15萬元，但其願以8折120,000
  元加管理費27,000元即總額147,000元之價格賣予原告，故又
  於109年3月11日，以8折優惠向代銷業者訴外人楊鈞鈞購買被
  告「標價150,000元」之基隆金寶塔塔位1個（亦即買賣實價12
  0,000元），加計每1塔位27,000元管理費，原告乃以網路轉帳
  30,000元、109年3月16日在合作金庫銀行臨櫃匯117,000元，
  總價支付147,000元予楊鈞鈞，用以購買被告養恩C07西1108第
  5個塔位（計算式：150,000元×0.8＋27,000元＝147,000元）。
㈢然原告付訖買賣價金以後，109年2月7日截至109年8月18日為止
  ，楊鈞鈞僅只有交付3個塔位與1個永久管理費之權利證明（亦
  即：養恩C07東1209、東1009和北0809共3個塔位和養恩C07北0
  809的1個管理費之權利證明），並於109年10月25日約1點20分
  時，來電稱：剩餘2個塔位（未交付的養恩C07南0809和養恩C0
  7西1108的2個塔位）管理費尚難覈實，原告若有過戶急需，可
  再次重覆匯款未交付的2個塔位管理費54,000元到被告金寶塔
  公司會計人員的個人帳戶，即：訴外人郭鎂暳之華南銀行指定
  帳戶，待會計人員收到款項對帳後，就可以移轉交付未過戶2
  個塔位。再待被告後續查明後，就可以退還這次溢繳管理費匯
  款予原告。原告又於109年10月25日，匯款54,000元至被告指
  定之訴外人郭鎂暳之金融帳戶。但原告於109年10月25日，以
  網路轉帳30,000元和24,000元後，又多次親至訴外人恩德公司
  ，因被告嗣後仍未給付剩餘2個塔位與4個管理費之權利證明，
  屢經原告催討無果，是除業獲交付之3個塔位與1個管理費權利
  證明以外，原告就未履行之剩餘2個塔位與4個管理費請求被告
  過戶、開立證明及返還。
㈣嗣後，111年6月間被告公司電話通知原告養恩C07南0809需儘快
  過戶，因楊鈞鈞在服刑中無法處理，再加上被告公司給予過戶
  期限將至，原告需要塔位，只能又於111年7月6日再次前往銀
  行ATM提領現金與弟弟親至被告公司過戶養恩C07南0809永久使
  用權狀及管理費。據上，原告應可主張被告需依楊鈞鈞代理其
  與原告之議價、收款等行為，完成後續養恩樓第9層1個塔位和
  已經選定之養恩C07西1108共2個塔位之移轉過戶、完成養恩樓
  第9層3個塔位和養恩C07西1108共4個管理費繳納證明及退還後
  面溢繳管理費54,000元和退還4個塔位75折的折扣100,000元。
㈤並聲明：
⒈被告應將如附表1所示之1個塔位過戶予原告。
⒉被告應履行將如附表2所示3個塔位蓋用永久管理費繳納證明。
⒊被告應返還原告100,000元溢繳費用。
⒋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㈠被告之代銷商是恩德企業社，並非恩德公司。原告所欲購買之
  塔位，被告已依照契約之約定完成部分已繳交系爭款項之塔位
  之過戶手續，包括：東1209、東1009、北0809、南0809等4塔
  位，均於被告確認收到相應系爭款項查收確認後，即交付相關
  的永久使用權狀及管理費繳納證明。然原告主張之第5個塔位
  （即西1108）未能完成過戶，主要原因在於原告並未完成對該
  塔位之全部系爭款項支付，原告匯款予楊鈞鈞與被告無關。依
  據買賣契約書第12條第1項之規定，被告僅於原告依約全額付
  款後，才有義務交付永久使用權狀。被告有權得按民法第264
  條第1項規定對原告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於收到原告對應之
  系爭款項前，拒絕過戶該塔位及交付永久使用權狀及管理費繳
  納證明。因此，部分塔位尚未過戶之責任不在於被告，而係因
  原告未完成支付義務所致。原告稱部分系爭款項係匯入楊鈞鈞
  指定帳戶中，惟該帳戶並非被告所持有，也非被告所指定帳戶
  ，款項並非給付予被告，不發生清償效力，無法視為原告已履
  行付款義務。本件楊鈞鈞擅自要求原告將系爭款項匯入其個人
  帳戶，而並未轉交予被告，被告既未明示授權楊鈞鈞得以其個
  人名義代收系爭款項，亦未默示同意或知悉該行為，且楊鈞鈞
  之行為非執行職務範圍，故僅構成楊鈞鈞個人侵權行為，並不
  符合民法第169條所規定表見代理要件。因此，原告請求，於
  法無據。
㈡原告原係欲購買東1209、東1009、北0809、南0809、西1108總
  計共5個塔位，被告已於109年2月13日過戶東1209、東1009之
  塔位、於109年8月18日過戶北0809之塔位、於111年7月6日過
  戶南0809之塔位，並均已交付永久使用權狀，且另有北0809及
  南0809之管理費繳納之證明。雖原告於111年7月6日係以現金
  之方式至被告公司處所完成南0809之塔位繳款及過戶等手續，
  讓原告認其此乃重複繳款，故要求需再過戶第6個塔位，惟被
  告未收到足額之買賣價金，難認此為重複繳款，故原告認被告
  尚需過戶養恩樓第9層塔位及完成養恩樓第9層3個塔位之管理
  費繳納，並不合理。
㈢就被告與恩德公司職員即訴外人楊鈞鈞間，有無表見代理，被
  告說明如下:
　被告與訴外人恩德公司間簽有合作契約書，對於被告所興建經
  營管理之基隆金寶塔骨灰(骸)、蓮位存放單位使用權，被告授
  權恩德公司銷售，此乃原告所知悉，惟此契約僅授權恩德公司
  銷售被告的商品，並未授權恩德公司之職員可直接收取買受人
  的系爭款項，故儘管楊鈞鈞為恩德公司之職員，並從事相關銷
  售活動，惟其並未獲被告之授權或同意以被告名義收取系爭款
  項，亦無證據顯示被告有默示或明示同意可將楊鈞鈞收取買受
  人給付系爭款項之行為，並無表見代理情事。今楊鈞鈞要求原
  告將欲購買塔位之價金及管理費匯入其個人帳戶中，此行為顯
  超出了其職務範圍，被告並不知悉更未默許，又被告係與恩德
  公司間簽訂合作契約書，而楊鈞鈞僅為恩德公司之職員，故若
  認為有表見代理之情事；亦僅存於被告及訴外人恩德公司，而
  非其所雇之職員。據此，前揭訴外人楊鈞鈞要求原告將本件爭
  議之相關款項匯入其個人帳戶之行為，對被告並不具備表見代
  理成立之要件。原告明知係與被告直接簽約，並非由楊鈞鈞代
  理，在未經合理查證或未獲得被告確認的情況下，將款項匯入
  訴外人楊鈞鈞之個人帳戶，其實應自行承擔。而依民法第169
  條但書的規定，若原告明知或『可得而知』行為人無代理權，則
  不構成表見代理。原告將系爭款項匯入與被告及代被告為銷售
  之恩德公司無直接關聯之個人帳戶中，顯示原告未盡到合理之
  注意義務。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以及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主要理由　　
㈠原告主張其與訴外人楊鈞鈞有洽談如附表1、2所示基隆金寶塔
  產品之買賣契約關係事實，業經原告提出之基隆金寶塔客戶接
  待資料表、基隆金寶塔產品價格表、「養恩C07北0809、養恩C
  07東1209、養恩C07東1009」之基隆金寶塔永久使用權狀、二
  聯式統一發票、訴外人楊鈞鈞之名片、原告與訴外人楊鈞鈞間
  之LINE對話記錄截圖及「基隆金寶塔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買
  賣契約書（即殯葬設施使用契約）」（參見調閱之基隆地方法
  院112年度基簡字第575號卷〈下稱調卷〉第27頁、第41頁至第43
  頁、第45頁至第50頁、第51頁至第53頁、第55頁、第57頁至第
  153頁、第177至186頁），足以證明原告確有向自稱為被告之
  代銷商之銷售人員楊鈞鈞購買被告前揭基隆金寶塔塔位產品，
  並匯款至訴外人楊鈞鈞所指定帳戶內之事實。被告固已不否認
  原告上開舉證訴外人楊鈞鈞就被告基隆金寶塔塔位，業對外以
  被告之代銷商之身分，與原告為前述銷售議價、磋商及帶領原
  告前往被告處選擇塔位、進行簽約等及原告已為所提出之匯款
  單所示已為匯款之事實等情節，但否認訴外人楊鈞鈞為經被告
  所授權之代銷商之銷售人員，並否認其有收取原告上開匯款等
  節，並以前詞置辯。然查：被告並不否認其知悉訴外人楊鈞鈞
  對外銷售其基隆金寶塔塔位產品情事。被告並已不爭執：訴外
  人楊鈞鈞為被告代銷商員工、兩造已經簽約之基隆金寶塔塔位
  ，均由訴外人楊鈞鈞帶領原告過來被告處簽約、被告簽約方式
  係可以現金、亦可匯款交款，但僅知原告未有以直接匯款被告
  公司名下帳戶方式繳款情事、依卷證觀之，原告確有匯款訴外
  人楊鈞鈞達前述508,000元金額等語（見本院卷第81至82頁、
  第166頁）無誤。
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
  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是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當事人
  ，須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須具備之要件事實，負舉證之責任。
  買賣契約雖非要式行為，除民法第166條情形外，不論言詞或
  書據祇須意思表示合致固即可成立。原告主張兩造間已有透過
  訴外人楊鈞鈞之代銷而締結成立之基隆金寶塔塔位買賣契約事
  實，被告並無爭執。而就兩造間仍存有未過戶、未選定塔位位
  置、未為永久使用權認證，但已有前述匯款予楊鈞鈞部分之爭
  議，雙方則各執一詞。查：被告雖提出合作契約書（見本院卷
  第71至77頁），抗辯：被告之代銷商為訴外人恩德國際開發企
  業社，並非原告提出楊鈞鈞名片（見本院卷第113頁）上載之
  恩德國際禮儀公司云云，但查該原告提出名片之恩德國際禮儀
  公司下方即載有全國基隆金寶塔、統編：00000000等字樣，而
  該統編恰與上開合作契約書上載之恩德國際開發企業社蓋用之
  專用章上統一編號相同，而訴外人恩德國際開發企業社之負責
  人即為楊鈞鈞之夫，業經原告陳述無誤，徵以，一般而言，出
  具名片之目的，在使洽商對象能夠立刻明瞭身分及權責範圍，
  故縱然基於商業考量，有以不同名稱或誇大職稱等方式介紹，
  但原告既稱：其已經和被告締約且完成買賣之磋商、交款及締
  約等過程、方式，與被告本件否認如附表所示之部分，均如出
  一轍，且均係經由楊鈞鈞以代銷商身分代表被告為之等語無誤
  ，則原告主張楊鈞鈞就被告基隆金寶塔產品之購買與其洽商或
  締約之過程，外觀上已足以使人確信認其即為被告之代銷商人
  員，且有權代表被告為買賣相關事宜，此情應屬可信。至被告
  提出合作契約書第8條雖有約定代銷商之訴外人恩德國際開發
  企業社與買受人訂立之契約、財務、往來均與被告無涉之免責
  條款（見本院卷第75頁），但查姑不論該合作契約書之約定標
  的商品範圍僅養恩樓（5樓），似已與本件原告業已購買之被
  告商品或如附表所示之基隆金寶塔之塔位位置不同，被告得否
  以此約款，來免除事實上表現代理之責，本屬有疑。更且，該
  合作契約書第3條已明文此僅拘束被告與訴外人恩德國際開發
  企業社之間，縱然訴外人楊鈞鈞或基於其與訴外人恩德國際開
  發企業社或其法定代理人修丕豹間之授權或雇用等其他法律關
  係，故向原告以被告代銷商身分，洽談本件基隆金寶塔之前述
  相關交易，被告僅能就其受有損害之部分，向訴外人楊鈞鈞或
  恩德國際開發企業社依約請求，尚無由以其與訴外人恩德國際
  開發企業社間之未公開相對性約定，對抗原告。原告雖舉代銷
  業者受殯葬設施經營業者（被告）所託，代為銷售殯葬設施經
  營業者名下墓基、骨灰（骸）存放設施之使用單位，故代銷業
  者無疑乃殯葬設施經營業者之履行輔助人（即殯葬設施經營業
  者對外銷售墓基、骨灰（骸）存放設施之代理人或使用人），
  其與特定買受人就系爭骨灰存放單位所為之要約、承諾，直接
  對殯葬設施經營業者發生法律效力（亦即其情等同於「殯葬設
  施經營業者與特定買受人」就系爭骨灰存放單位所為之要約、
  承諾），故系爭骨灰存放單位之買賣締約主體，僅止「殯葬設
  施經營業者與特定買受人」而已，至於代銷業者與特定買受人
  之間，則無所謂買賣契約上之權利、義務可資主張（蓋代銷業
  者並「非」系爭骨灰存放單位之締約相對人），至代銷業者就
  買賣契約之履行若有故意、過失，原則上應由殯葬設施經營業
  者（即締約相對人）與自己之故意、過失負同一責任（民法第
  224條規定參看）等語，即係以楊鈞鈞為被告之代銷商而為主
  張，並據以主張被告應負表現代理最終之責，而基隆金寶塔塔
  位係被告公司依殯葬管理條例、殯葬服務業銷售墓基骨灰骸存
  放單位及生前殯葬服務契約資訊公開及管理辦法，對外經營並
  銷售之墓基、骨灰（骸）存放設施，原告始終認為締約對象為
  被告，而訴外人楊鈞鈞僅係為被告實際接洽欲購買基隆金寶塔
  塔位之原告並與之議定如附表所示基隆金寶塔塔位買賣條件，
  並收受款項等行為之代理人而已。
㈢按由自己之行為表示以代理權授與他人，或知他人表示為其代
  理人而不為反對之表示者，對於第三人應負授權人之責任，本
  為民法第169條本文所明定。此所謂由自己之行為表示以代理
  授與他人，必須本人有具體可徵之積極行為，足以表見其將代
  理權授與他人之事實，方足當之。所謂知他人表示為其代理人
  而與相對人為法律行為時，原即應為反對之表示，使其代理行
  為無從成立，以保護善意之第三人，竟因其不為反對之意思表
  示，致第三人誤認代理人確有代理權而與之成立法律行為，自
  應負授權人之責任者而言。如於法律行為成立後，知其情事而
  未為反對之表示，對已成立之法律行為不生影響，自難令負授
  權人之責任。又表見代理，乃代理人無代理權，而表面上足使
  第三人信其有代理權之代理，故基本上仍須有代理行為為其前
  提要件，亦即代理人之行為必須以本人名義為之，否則，無由
  成立。本院查：如附表1編號1之塔位，乃原告依前向被告買賣
  基隆金寶塔塔位之慣例方式，循自稱被告代銷商人員即訴外人
  楊鈞鈞之指示，交付購買之款項，且查原告先前購買被告前述
  已成交無誤之塔位時，亦係將購買款項，依指示交付訴外人楊
  鈞鈞，從未有被告所抗辯由原告直接交付被告或匯入被告公司
  帳戶之情事，另由訴外人楊鈞鈞約定並帶領原告前往被告處選
  擇塔位時，亦由被告之現場人員向原告告知訴外人楊鈞鈞為代
  銷業者等情，業經原告歷次陳述無訛，此已就外觀上加深原告
  信賴訴外人楊鈞鈞確為有權銷售塔位之被告代銷人員事實，而
  被告對原告陳述之購買塔位經過事實，並無爭議，且有原告提
  出之已無爭議塔位交付楊鈞鈞訂金收據（見本院卷第139頁）
  及匯款單可按，原告並提出被告嗣交蓋有被告專用章之印之統
  一發票（見本院卷第147頁）為據。更徵原告主張因其經由訴
  外人楊鈞鈞接洽，購買被告基隆金寶塔塔位之交易過程中，被
  告均知悉其係透過訴外人楊鈞鈞購買相關塔位，且不為反對之
  表示，其依據訴外人楊鈞鈞指示方式而交款、匯款，業已取得
  其他被告基隆金寶塔產品之塔位權狀、蓋用永久使用認證章，
  是原告進而認定訴外人楊鈞鈞確有代理銷售之代銷權利，且主
  觀上認為向訴外人楊鈞鈞代銷業者購買被告基隆金寶塔塔位甚
  或較便宜等情，應屬真實。則被告依民法表現代理之法理，主
  張訴外人楊鈞鈞應在外觀上可信為被告代銷業者人員，不論被
  告與訴外人楊鈞鈞間實際關係或約定為何，被告對訴外人楊鈞
  鈞對外向原告代銷基隆金寶塔塔位之銷售、交易等等行為，仍
  應負起授權人之責任，即屬有據。　　
㈣被告縱然抗辯：訴外人楊鈞鈞應係被告代銷恩德企業社員工，
  惟於被告與恩德企業社間簽訂之合作契約書中，被告並無同意
  或賦予恩德企業社可代替被告收取買賣價金而使買受人將價金
  匯入被告以外之帳戶並產生對被告發生已給付價金效果之權利
  ，故今原告將其部分價金匯入楊鈞鈞之指定之金融帳戶中，而
  非被告之帳戶，此尚難認被告已收受原告之價金，而依據兩造
  間之買賣契約書第12條第1項規定:「乙方應於甲方依約定繳納
  總價金後，交付『基隆金寶塔永久使用權狀』予甲方」，故被告
  僅可就有核對之價金完成之部分，交付原告塔位及管理費之權
  利證明（蓋印）云云，依前所述，被告抗辯：依民法第169條
  但書規定，原告可得而知楊鈞鈞無代理權，故不構成已收款之
  表見代理云云，然既對原告就已取得過戶之前述塔位及尚未過
  戶之如附表所示塔位，均係以相同方式匯款交付楊鈞鈞或其指
  定帳戶等節，並無為相反之舉證，堪認原告主張之上情，應屬
  真實，則原告既非被告或其代銷商或授權之人，本無從知悉被
  告銷售基隆金寶塔塔位之內部工作分配或銷售規定等，被告以
  此執作原告可得而知訴外人楊鈞鈞無權限收款云云，並無所據
  ，且與原告已經買得被告基隆金寶塔塔位之前情不合，無從為
  有利被告之認定。
㈤又按民法第169條規定之表見代理係為保護第三人而設，本人如
  有使第三人信以為其有以代理權授與他人之行為，而與該他人
  交易，即應使本人負授權人之責任（此為最高法院105年度台
  上字第874號民事判決意旨可以參照）。查原告主張其前已和
  被告買賣並且已經交易過戶養恩C07北0809、養恩C07東1209、
  養恩C07東1009等等多個基隆金寶塔永久使用權狀，且均係透
  過自稱為被告代銷商恩德之楊鈞鈞介紹、說明及辦理等節，業
  經提出基隆金寶塔產品價格表、客戶接待資料表、金寶塔永久
  使用權狀、契約書、管理費和統一發票、匯款至楊鈞鈞指定帳
  戶之匯款明細表和匯款帳號及金額、楊鈞鈞名片及身分證影本
  、交易期間用line對話、電話訊息等為據（見基隆地院卷第63
  至90頁、本院卷第113至147頁），已堪認訴外人楊鈞鈞確實實
  際上為被告對外銷售基隆金寶塔塔位事實。則被告否認訴外人
  楊鈞鈞為其知悉之代銷商人員或經其默認授權之代銷人員，且
  無同意楊鈞鈞代收購買塔位及永久使用權等之款項，不願負授
  權之責云云，顯為事後脫責之詞，本院難以採信。據上，原告
  主張其已因向被告買基隆金寶塔塔位而給付現金或匯款完成事
  實，既經舉證如前，則原告就如附表1編號1所示塔位，即應履
  行所謂之過戶，即交付基隆金寶塔永久使用權狀（參見原告起
  訴狀之說明，基隆地院卷第9頁），及履行如附表2所示之金寶
  塔塔位，原告所請求被告應在已發之基隆金寶塔永久使用權狀
  登載事項文件上之永久管理費繳納認證章欄位，履行認證章蓋
  印等情，故原告上開請求，均應認有理由。
㈥末按所謂靈骨塔位之永久使用權，係指一方支付對價，得使用
  他方提供之塔位放置靈骨之權利，且他方允為管理靈骨、提供
  訟經、祭祀勞務，屬於財產權之一種，兼有租賃、寄託、僱傭
  之多項債權性質。依一般社會通念，靈骨塔永久使用權之購買
  者，於支付對價取得靈骨塔位永久使用權後，不必然立即開始
  使用該塔位，倘出售之塔位已經購買者選定特定之位置，及取
  得該位置之永久使用權狀，應解為該取得塔位使用權之購買者
  ，已居於承租人、寄託人之類似地位，為自己之利益將該選定
  位置之塔位，置於自己實力支配範圍，而占有該塔位。本件原
  告尚未及由訴外人楊鈞鈞帶領至被告處選擇9層其他特定買賣
  標的塔位，充其量僅達討論欲購買何樓別、層次之塔位洽商部
  分，則無從認定已與被告達成締約之意思合致，則原告未請求
  訴外人楊鈞鈞等人返還款項，如請求被告履行該未特定塔位之
  過戶，既無特定之買賣標的，本難認有理由，而該部分原告業
  已當庭縮減於本件不再請求（見本院卷第166頁），自應另為
  依法處理，併此說明。
㈦又原告以：因楊鈞鈞告知其塔位乃因向代銷業者（楊鈞鈞）購
  買始有折讓，請求被告返還多交付之4個塔位溢價10萬元云云
  ，查被告業已當庭表示：確有折讓但並無10萬元塔位定價出售
  情事，每個塔位即如合約書所載75,000元等語（見本院卷第16
  4頁），則原告所提其匯款訴外人楊鈞鈞逾每個塔位75,000元
  之部分，恐屬訴外人楊鈞鈞對原告訛騙取款情形，且均匯入訴
  外人楊鈞鈞帳戶內，有該對話記錄可按（見本院卷第125頁）
  ，則原告向被告請求依約事後返還該等溢價金額，衡情，一般
  而言如屬於被告公司之折讓，應會直接於買賣繳款時為折扣並
  同時扣抵之，鮮有必需先收全額費用，再行退還者，此種多為
  有仲介或居間媒合者，為個人業績目標或其他目的，而私下約
  定同意將自己可得業績酬庸或報酬，挪為買受人之折讓情形，
  較為多見。然被告既然否認有塔位10萬元定價付款情形存在，
  縱有原告所稱由訴外人楊鈞鈞告知之日後折讓情形，應屬原告
  與訴外人楊鈞鈞間之個別約定，承前，依一般人生活經驗，該
  部分難認屬於被告委託代銷業者銷售塔位之授權範圍內，是原
  告縱有因購買已過戶之4個塔位，而交付超過75,000元之10萬
  元款項予訴外人楊鈞鈞之事，但其向被告為此溢價約定之請求
  ，既未提出與被告間之約定實據，且難認合於交易常情，仍應
  認為無理由。
四、據上，原告依兩造間約定、與訴外人楊鈞鈞承諾、民法表現
    代理規定及代銷商法律關係及已合致約定等之法律關係，請
    求被告應將如附表1編號1所示之塔位交予原告基隆金寶塔永
    久使用權狀（即過戶），及應於如附表2所示塔位之基隆金
    寶塔永久使用權狀上，履行蓋用永久管理費繳納認證章之證
    明部分，核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之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
    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
    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固聲請准予供擔保宣告假執
    行，僅為促使法院發動職權之意思，自毋庸為准駁之諭知，
    並依被告之聲請，酌定相當之擔保數額宣告被告預供擔保，
    得免為假執行。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因失
    所附麗，則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資料
    ，核與本件判決所得心證及結果均不生影響，毋庸逐一論述
    ，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91條第3項。本
    件訴訟費用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徐千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區○○○
路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蘇冠璇


訴訟費用計算書
項　　　　目　　　　　　 金 　額（新臺幣）　　　
第一審裁判費　　　　　　　　　　3,310元
合　　　　計　　　　　　　　　　3,310元

備註：
原告起訴時於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時，自行繳納裁判費4,960元，
起訴後已經縮減訴之聲明部分，應由其自行負擔。
本件訴訟價額起訴本應為457,000元，應徵裁判費4,960元，然其
於本院縮減後之聲明核定301,000元，應徵裁判費為3,310元，故
應由被告負擔67％，餘由餘告負擔之。

　　
附表：　　
附表1：　　
編號 塔位名稱 請求被告交付 1 養恩C07西1108金寶塔塔位1個 金寶塔塔位1位   原告主張給付價額為120,000元 
　　
　　
附表2：
編號 塔位名稱 請求事項：  被告應在已發之基隆金寶塔永久使用權狀登載事項文件上之永久管理費繳納認證章欄位，履行蓋印 1 養恩C07東1209金寶塔塔位 永久管理費繳納證明  備註： 兩造不爭執被告於109年2月13日過戶東1209金寶塔塔位  價額27,000元 2 養恩C07東1009金寶塔塔位 永久管理費繳納證明  備註： 兩造不爭執被告於109年2月13日過戶東1009金寶塔塔位 價額27,000元  3 養恩C07西1108金寶塔塔位 永久管理費繳納證明  備註： 附表1編號1之塔位，尚未過戶。 價額27,000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6443號
原      告  張庭瑜
被      告  基隆金寶塔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萬得
訴訟代理人  曹惠雯
                    指定送達址：臺北市○○區○○○路0段00號0樓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購買塔位過戶等事件，經臺灣基隆地方法院裁定移轉管轄而來（113年度基簡調字第91號），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如附表1編號1所示之塔位交予原告基隆金寶塔永久使用權狀（即過戶），及應於如附表2所示塔位之基隆金寶塔永久使用權狀上履行蓋用永久管理費繳納認證章之證明。
二、原告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3,310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新臺幣2,218元，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1項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01,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二、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三、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此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3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其訴之聲明為：被告應過戶永久使用權狀養恩樓第9層塔位和養恩C07西1108共2個金寶塔塔位、完成養恩樓第9層3個塔位和養恩C07西1108共4個塔位管理費之繳納、退還原告4個塔位75折折扣新臺幣（下同）100,000元、退還溢繳管理費54,000元，以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最後變更訴之聲明為：被告應將如附表1所示之塔位過戶。被告應履行將如附表2所示塔位蓋用永久管理費繳納證明。被告應返還原告100,000元（並陳明：其餘聲明，則不再請求）。核屬縮減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法自應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因家裡要辦喪事，曾於民國109年2月7日向被告之代銷商即訴外人恩德國際禮儀公司（下稱：恩德公司）之執行長，訴外人楊鈞鈞購買塔位。原本只要購買1塔位，因楊鈞鈞表示：恩德公司為被告合法代銷公司，只要1次購買4個塔位可享有塔位最高75折的折扣價(管理費無折扣)，原告若購買4個塔位，原價為1個塔位價100,000元和塔位管理費27,000元，購買4個塔位含管理費，原總價為508,000元，經折扣後之總價，則為408,000元(計算式：100,000 x 4 x 0.75 + 27,000 x 4 = 408,000)。被告當場服務人員亦表示：與代銷商購買折扣較高。但楊鈞鈞強調原告需先給付原價總額，待交易完成後，會退款折扣後差價100,000元予原告。故原告同上日在被告基隆金寶塔公司當場支付現金60,000元為4個塔位(含管理費)訂金，並於當日再至合作金庫銀行臨櫃匯尾款448,000元予楊鈞鈞所指定帳戶，總價共支付508,000元。亦即，原告於109年2月7日，以75折優惠向被告即代銷業者購買「標價均為100,000元」之基隆金寶塔塔位4個（實價為1個塔位75,000元），加計每塔位27,000元管理費，原告應付買賣價金總計408,000元（計算式：100,000元×4×0.75＋27,000元×4＝408,000元）；惟被告表示「折讓優惠」係採「事後退款」方式為之，故原告乃先按塔位之表訂價格，以現金或匯款方式給付被告508,000元（計算式：100,000元×4個＋27,000元×4個＝508,000元）。
㈡原告另因代表被告銷售人員楊鈞鈞之來電推銷養恩C07西1108第5個塔位，向原告稱：塔位原價15萬元，但其願以8折120,000元加管理費27,000元即總額147,000元之價格賣予原告，故又於109年3月11日，以8折優惠向代銷業者訴外人楊鈞鈞購買被告「標價150,000元」之基隆金寶塔塔位1個（亦即買賣實價120,000元），加計每1塔位27,000元管理費，原告乃以網路轉帳30,000元、109年3月16日在合作金庫銀行臨櫃匯117,000元，總價支付147,000元予楊鈞鈞，用以購買被告養恩C07西1108第5個塔位（計算式：150,000元×0.8＋27,000元＝147,000元）。
㈢然原告付訖買賣價金以後，109年2月7日截至109年8月18日為止，楊鈞鈞僅只有交付3個塔位與1個永久管理費之權利證明（亦即：養恩C07東1209、東1009和北0809共3個塔位和養恩C07北0809的1個管理費之權利證明），並於109年10月25日約1點20分時，來電稱：剩餘2個塔位（未交付的養恩C07南0809和養恩C07西1108的2個塔位）管理費尚難覈實，原告若有過戶急需，可再次重覆匯款未交付的2個塔位管理費54,000元到被告金寶塔公司會計人員的個人帳戶，即：訴外人郭鎂暳之華南銀行指定帳戶，待會計人員收到款項對帳後，就可以移轉交付未過戶2個塔位。再待被告後續查明後，就可以退還這次溢繳管理費匯款予原告。原告又於109年10月25日，匯款54,000元至被告指定之訴外人郭鎂暳之金融帳戶。但原告於109年10月25日，以網路轉帳30,000元和24,000元後，又多次親至訴外人恩德公司，因被告嗣後仍未給付剩餘2個塔位與4個管理費之權利證明，屢經原告催討無果，是除業獲交付之3個塔位與1個管理費權利證明以外，原告就未履行之剩餘2個塔位與4個管理費請求被告過戶、開立證明及返還。
㈣嗣後，111年6月間被告公司電話通知原告養恩C07南0809需儘快過戶，因楊鈞鈞在服刑中無法處理，再加上被告公司給予過戶期限將至，原告需要塔位，只能又於111年7月6日再次前往銀行ATM提領現金與弟弟親至被告公司過戶養恩C07南0809永久使用權狀及管理費。據上，原告應可主張被告需依楊鈞鈞代理其與原告之議價、收款等行為，完成後續養恩樓第9層1個塔位和已經選定之養恩C07西1108共2個塔位之移轉過戶、完成養恩樓第9層3個塔位和養恩C07西1108共4個管理費繳納證明及退還後面溢繳管理費54,000元和退還4個塔位75折的折扣100,000元。
㈤並聲明：
⒈被告應將如附表1所示之1個塔位過戶予原告。
⒉被告應履行將如附表2所示3個塔位蓋用永久管理費繳納證明。
⒊被告應返還原告100,000元溢繳費用。
⒋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㈠被告之代銷商是恩德企業社，並非恩德公司。原告所欲購買之塔位，被告已依照契約之約定完成部分已繳交系爭款項之塔位之過戶手續，包括：東1209、東1009、北0809、南0809等4塔位，均於被告確認收到相應系爭款項查收確認後，即交付相關的永久使用權狀及管理費繳納證明。然原告主張之第5個塔位（即西1108）未能完成過戶，主要原因在於原告並未完成對該塔位之全部系爭款項支付，原告匯款予楊鈞鈞與被告無關。依據買賣契約書第12條第1項之規定，被告僅於原告依約全額付款後，才有義務交付永久使用權狀。被告有權得按民法第264條第1項規定對原告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於收到原告對應之系爭款項前，拒絕過戶該塔位及交付永久使用權狀及管理費繳納證明。因此，部分塔位尚未過戶之責任不在於被告，而係因原告未完成支付義務所致。原告稱部分系爭款項係匯入楊鈞鈞指定帳戶中，惟該帳戶並非被告所持有，也非被告所指定帳戶，款項並非給付予被告，不發生清償效力，無法視為原告已履行付款義務。本件楊鈞鈞擅自要求原告將系爭款項匯入其個人帳戶，而並未轉交予被告，被告既未明示授權楊鈞鈞得以其個人名義代收系爭款項，亦未默示同意或知悉該行為，且楊鈞鈞之行為非執行職務範圍，故僅構成楊鈞鈞個人侵權行為，並不符合民法第169條所規定表見代理要件。因此，原告請求，於法無據。
㈡原告原係欲購買東1209、東1009、北0809、南0809、西1108總計共5個塔位，被告已於109年2月13日過戶東1209、東1009之塔位、於109年8月18日過戶北0809之塔位、於111年7月6日過戶南0809之塔位，並均已交付永久使用權狀，且另有北0809及南0809之管理費繳納之證明。雖原告於111年7月6日係以現金之方式至被告公司處所完成南0809之塔位繳款及過戶等手續，讓原告認其此乃重複繳款，故要求需再過戶第6個塔位，惟被告未收到足額之買賣價金，難認此為重複繳款，故原告認被告尚需過戶養恩樓第9層塔位及完成養恩樓第9層3個塔位之管理費繳納，並不合理。
㈢就被告與恩德公司職員即訴外人楊鈞鈞間，有無表見代理，被告說明如下:
　被告與訴外人恩德公司間簽有合作契約書，對於被告所興建經營管理之基隆金寶塔骨灰(骸)、蓮位存放單位使用權，被告授權恩德公司銷售，此乃原告所知悉，惟此契約僅授權恩德公司銷售被告的商品，並未授權恩德公司之職員可直接收取買受人的系爭款項，故儘管楊鈞鈞為恩德公司之職員，並從事相關銷售活動，惟其並未獲被告之授權或同意以被告名義收取系爭款項，亦無證據顯示被告有默示或明示同意可將楊鈞鈞收取買受人給付系爭款項之行為，並無表見代理情事。今楊鈞鈞要求原告將欲購買塔位之價金及管理費匯入其個人帳戶中，此行為顯超出了其職務範圍，被告並不知悉更未默許，又被告係與恩德公司間簽訂合作契約書，而楊鈞鈞僅為恩德公司之職員，故若認為有表見代理之情事；亦僅存於被告及訴外人恩德公司，而非其所雇之職員。據此，前揭訴外人楊鈞鈞要求原告將本件爭議之相關款項匯入其個人帳戶之行為，對被告並不具備表見代理成立之要件。原告明知係與被告直接簽約，並非由楊鈞鈞代理，在未經合理查證或未獲得被告確認的情況下，將款項匯入訴外人楊鈞鈞之個人帳戶，其實應自行承擔。而依民法第169條但書的規定，若原告明知或『可得而知』行為人無代理權，則不構成表見代理。原告將系爭款項匯入與被告及代被告為銷售之恩德公司無直接關聯之個人帳戶中，顯示原告未盡到合理之注意義務。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以及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主要理由　　
㈠原告主張其與訴外人楊鈞鈞有洽談如附表1、2所示基隆金寶塔產品之買賣契約關係事實，業經原告提出之基隆金寶塔客戶接待資料表、基隆金寶塔產品價格表、「養恩C07北0809、養恩C07東1209、養恩C07東1009」之基隆金寶塔永久使用權狀、二聯式統一發票、訴外人楊鈞鈞之名片、原告與訴外人楊鈞鈞間之LINE對話記錄截圖及「基隆金寶塔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買賣契約書（即殯葬設施使用契約）」（參見調閱之基隆地方法院112年度基簡字第575號卷〈下稱調卷〉第27頁、第41頁至第43頁、第45頁至第50頁、第51頁至第53頁、第55頁、第57頁至第153頁、第177至186頁），足以證明原告確有向自稱為被告之代銷商之銷售人員楊鈞鈞購買被告前揭基隆金寶塔塔位產品，並匯款至訴外人楊鈞鈞所指定帳戶內之事實。被告固已不否認原告上開舉證訴外人楊鈞鈞就被告基隆金寶塔塔位，業對外以被告之代銷商之身分，與原告為前述銷售議價、磋商及帶領原告前往被告處選擇塔位、進行簽約等及原告已為所提出之匯款單所示已為匯款之事實等情節，但否認訴外人楊鈞鈞為經被告所授權之代銷商之銷售人員，並否認其有收取原告上開匯款等節，並以前詞置辯。然查：被告並不否認其知悉訴外人楊鈞鈞對外銷售其基隆金寶塔塔位產品情事。被告並已不爭執：訴外人楊鈞鈞為被告代銷商員工、兩造已經簽約之基隆金寶塔塔位，均由訴外人楊鈞鈞帶領原告過來被告處簽約、被告簽約方式係可以現金、亦可匯款交款，但僅知原告未有以直接匯款被告公司名下帳戶方式繳款情事、依卷證觀之，原告確有匯款訴外人楊鈞鈞達前述508,000元金額等語（見本院卷第81至82頁、第166頁）無誤。
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是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當事人，須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須具備之要件事實，負舉證之責任。買賣契約雖非要式行為，除民法第166條情形外，不論言詞或書據祇須意思表示合致固即可成立。原告主張兩造間已有透過訴外人楊鈞鈞之代銷而締結成立之基隆金寶塔塔位買賣契約事實，被告並無爭執。而就兩造間仍存有未過戶、未選定塔位位置、未為永久使用權認證，但已有前述匯款予楊鈞鈞部分之爭議，雙方則各執一詞。查：被告雖提出合作契約書（見本院卷第71至77頁），抗辯：被告之代銷商為訴外人恩德國際開發企業社，並非原告提出楊鈞鈞名片（見本院卷第113頁）上載之恩德國際禮儀公司云云，但查該原告提出名片之恩德國際禮儀公司下方即載有全國基隆金寶塔、統編：00000000等字樣，而該統編恰與上開合作契約書上載之恩德國際開發企業社蓋用之專用章上統一編號相同，而訴外人恩德國際開發企業社之負責人即為楊鈞鈞之夫，業經原告陳述無誤，徵以，一般而言，出具名片之目的，在使洽商對象能夠立刻明瞭身分及權責範圍，故縱然基於商業考量，有以不同名稱或誇大職稱等方式介紹，但原告既稱：其已經和被告締約且完成買賣之磋商、交款及締約等過程、方式，與被告本件否認如附表所示之部分，均如出一轍，且均係經由楊鈞鈞以代銷商身分代表被告為之等語無誤，則原告主張楊鈞鈞就被告基隆金寶塔產品之購買與其洽商或締約之過程，外觀上已足以使人確信認其即為被告之代銷商人員，且有權代表被告為買賣相關事宜，此情應屬可信。至被告提出合作契約書第8條雖有約定代銷商之訴外人恩德國際開發企業社與買受人訂立之契約、財務、往來均與被告無涉之免責條款（見本院卷第75頁），但查姑不論該合作契約書之約定標的商品範圍僅養恩樓（5樓），似已與本件原告業已購買之被告商品或如附表所示之基隆金寶塔之塔位位置不同，被告得否以此約款，來免除事實上表現代理之責，本屬有疑。更且，該合作契約書第3條已明文此僅拘束被告與訴外人恩德國際開發企業社之間，縱然訴外人楊鈞鈞或基於其與訴外人恩德國際開發企業社或其法定代理人修丕豹間之授權或雇用等其他法律關係，故向原告以被告代銷商身分，洽談本件基隆金寶塔之前述相關交易，被告僅能就其受有損害之部分，向訴外人楊鈞鈞或恩德國際開發企業社依約請求，尚無由以其與訴外人恩德國際開發企業社間之未公開相對性約定，對抗原告。原告雖舉代銷業者受殯葬設施經營業者（被告）所託，代為銷售殯葬設施經營業者名下墓基、骨灰（骸）存放設施之使用單位，故代銷業者無疑乃殯葬設施經營業者之履行輔助人（即殯葬設施經營業者對外銷售墓基、骨灰（骸）存放設施之代理人或使用人），其與特定買受人就系爭骨灰存放單位所為之要約、承諾，直接對殯葬設施經營業者發生法律效力（亦即其情等同於「殯葬設施經營業者與特定買受人」就系爭骨灰存放單位所為之要約、承諾），故系爭骨灰存放單位之買賣締約主體，僅止「殯葬設施經營業者與特定買受人」而已，至於代銷業者與特定買受人之間，則無所謂買賣契約上之權利、義務可資主張（蓋代銷業者並「非」系爭骨灰存放單位之締約相對人），至代銷業者就買賣契約之履行若有故意、過失，原則上應由殯葬設施經營業者（即締約相對人）與自己之故意、過失負同一責任（民法第224條規定參看）等語，即係以楊鈞鈞為被告之代銷商而為主張，並據以主張被告應負表現代理最終之責，而基隆金寶塔塔位係被告公司依殯葬管理條例、殯葬服務業銷售墓基骨灰骸存放單位及生前殯葬服務契約資訊公開及管理辦法，對外經營並銷售之墓基、骨灰（骸）存放設施，原告始終認為締約對象為被告，而訴外人楊鈞鈞僅係為被告實際接洽欲購買基隆金寶塔塔位之原告並與之議定如附表所示基隆金寶塔塔位買賣條件，並收受款項等行為之代理人而已。
㈢按由自己之行為表示以代理權授與他人，或知他人表示為其代理人而不為反對之表示者，對於第三人應負授權人之責任，本為民法第169條本文所明定。此所謂由自己之行為表示以代理授與他人，必須本人有具體可徵之積極行為，足以表見其將代理權授與他人之事實，方足當之。所謂知他人表示為其代理人而與相對人為法律行為時，原即應為反對之表示，使其代理行為無從成立，以保護善意之第三人，竟因其不為反對之意思表示，致第三人誤認代理人確有代理權而與之成立法律行為，自應負授權人之責任者而言。如於法律行為成立後，知其情事而未為反對之表示，對已成立之法律行為不生影響，自難令負授權人之責任。又表見代理，乃代理人無代理權，而表面上足使第三人信其有代理權之代理，故基本上仍須有代理行為為其前提要件，亦即代理人之行為必須以本人名義為之，否則，無由成立。本院查：如附表1編號1之塔位，乃原告依前向被告買賣基隆金寶塔塔位之慣例方式，循自稱被告代銷商人員即訴外人楊鈞鈞之指示，交付購買之款項，且查原告先前購買被告前述已成交無誤之塔位時，亦係將購買款項，依指示交付訴外人楊鈞鈞，從未有被告所抗辯由原告直接交付被告或匯入被告公司帳戶之情事，另由訴外人楊鈞鈞約定並帶領原告前往被告處選擇塔位時，亦由被告之現場人員向原告告知訴外人楊鈞鈞為代銷業者等情，業經原告歷次陳述無訛，此已就外觀上加深原告信賴訴外人楊鈞鈞確為有權銷售塔位之被告代銷人員事實，而被告對原告陳述之購買塔位經過事實，並無爭議，且有原告提出之已無爭議塔位交付楊鈞鈞訂金收據（見本院卷第139頁）及匯款單可按，原告並提出被告嗣交蓋有被告專用章之印之統一發票（見本院卷第147頁）為據。更徵原告主張因其經由訴外人楊鈞鈞接洽，購買被告基隆金寶塔塔位之交易過程中，被告均知悉其係透過訴外人楊鈞鈞購買相關塔位，且不為反對之表示，其依據訴外人楊鈞鈞指示方式而交款、匯款，業已取得其他被告基隆金寶塔產品之塔位權狀、蓋用永久使用認證章，是原告進而認定訴外人楊鈞鈞確有代理銷售之代銷權利，且主觀上認為向訴外人楊鈞鈞代銷業者購買被告基隆金寶塔塔位甚或較便宜等情，應屬真實。則被告依民法表現代理之法理，主張訴外人楊鈞鈞應在外觀上可信為被告代銷業者人員，不論被告與訴外人楊鈞鈞間實際關係或約定為何，被告對訴外人楊鈞鈞對外向原告代銷基隆金寶塔塔位之銷售、交易等等行為，仍應負起授權人之責任，即屬有據。　　
㈣被告縱然抗辯：訴外人楊鈞鈞應係被告代銷恩德企業社員工，惟於被告與恩德企業社間簽訂之合作契約書中，被告並無同意或賦予恩德企業社可代替被告收取買賣價金而使買受人將價金匯入被告以外之帳戶並產生對被告發生已給付價金效果之權利，故今原告將其部分價金匯入楊鈞鈞之指定之金融帳戶中，而非被告之帳戶，此尚難認被告已收受原告之價金，而依據兩造間之買賣契約書第12條第1項規定:「乙方應於甲方依約定繳納總價金後，交付『基隆金寶塔永久使用權狀』予甲方」，故被告僅可就有核對之價金完成之部分，交付原告塔位及管理費之權利證明（蓋印）云云，依前所述，被告抗辯：依民法第169條但書規定，原告可得而知楊鈞鈞無代理權，故不構成已收款之表見代理云云，然既對原告就已取得過戶之前述塔位及尚未過戶之如附表所示塔位，均係以相同方式匯款交付楊鈞鈞或其指定帳戶等節，並無為相反之舉證，堪認原告主張之上情，應屬真實，則原告既非被告或其代銷商或授權之人，本無從知悉被告銷售基隆金寶塔塔位之內部工作分配或銷售規定等，被告以此執作原告可得而知訴外人楊鈞鈞無權限收款云云，並無所據，且與原告已經買得被告基隆金寶塔塔位之前情不合，無從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㈤又按民法第169條規定之表見代理係為保護第三人而設，本人如有使第三人信以為其有以代理權授與他人之行為，而與該他人交易，即應使本人負授權人之責任（此為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874號民事判決意旨可以參照）。查原告主張其前已和被告買賣並且已經交易過戶養恩C07北0809、養恩C07東1209、養恩C07東1009等等多個基隆金寶塔永久使用權狀，且均係透過自稱為被告代銷商恩德之楊鈞鈞介紹、說明及辦理等節，業經提出基隆金寶塔產品價格表、客戶接待資料表、金寶塔永久使用權狀、契約書、管理費和統一發票、匯款至楊鈞鈞指定帳戶之匯款明細表和匯款帳號及金額、楊鈞鈞名片及身分證影本、交易期間用line對話、電話訊息等為據（見基隆地院卷第63至90頁、本院卷第113至147頁），已堪認訴外人楊鈞鈞確實實際上為被告對外銷售基隆金寶塔塔位事實。則被告否認訴外人楊鈞鈞為其知悉之代銷商人員或經其默認授權之代銷人員，且無同意楊鈞鈞代收購買塔位及永久使用權等之款項，不願負授權之責云云，顯為事後脫責之詞，本院難以採信。據上，原告主張其已因向被告買基隆金寶塔塔位而給付現金或匯款完成事實，既經舉證如前，則原告就如附表1編號1所示塔位，即應履行所謂之過戶，即交付基隆金寶塔永久使用權狀（參見原告起訴狀之說明，基隆地院卷第9頁），及履行如附表2所示之金寶塔塔位，原告所請求被告應在已發之基隆金寶塔永久使用權狀登載事項文件上之永久管理費繳納認證章欄位，履行認證章蓋印等情，故原告上開請求，均應認有理由。
㈥末按所謂靈骨塔位之永久使用權，係指一方支付對價，得使用他方提供之塔位放置靈骨之權利，且他方允為管理靈骨、提供訟經、祭祀勞務，屬於財產權之一種，兼有租賃、寄託、僱傭之多項債權性質。依一般社會通念，靈骨塔永久使用權之購買者，於支付對價取得靈骨塔位永久使用權後，不必然立即開始使用該塔位，倘出售之塔位已經購買者選定特定之位置，及取得該位置之永久使用權狀，應解為該取得塔位使用權之購買者，已居於承租人、寄託人之類似地位，為自己之利益將該選定位置之塔位，置於自己實力支配範圍，而占有該塔位。本件原告尚未及由訴外人楊鈞鈞帶領至被告處選擇9層其他特定買賣標的塔位，充其量僅達討論欲購買何樓別、層次之塔位洽商部分，則無從認定已與被告達成締約之意思合致，則原告未請求訴外人楊鈞鈞等人返還款項，如請求被告履行該未特定塔位之過戶，既無特定之買賣標的，本難認有理由，而該部分原告業已當庭縮減於本件不再請求（見本院卷第166頁），自應另為依法處理，併此說明。
㈦又原告以：因楊鈞鈞告知其塔位乃因向代銷業者（楊鈞鈞）購買始有折讓，請求被告返還多交付之4個塔位溢價10萬元云云，查被告業已當庭表示：確有折讓但並無10萬元塔位定價出售情事，每個塔位即如合約書所載75,000元等語（見本院卷第164頁），則原告所提其匯款訴外人楊鈞鈞逾每個塔位75,000元之部分，恐屬訴外人楊鈞鈞對原告訛騙取款情形，且均匯入訴外人楊鈞鈞帳戶內，有該對話記錄可按（見本院卷第125頁），則原告向被告請求依約事後返還該等溢價金額，衡情，一般而言如屬於被告公司之折讓，應會直接於買賣繳款時為折扣並同時扣抵之，鮮有必需先收全額費用，再行退還者，此種多為有仲介或居間媒合者，為個人業績目標或其他目的，而私下約定同意將自己可得業績酬庸或報酬，挪為買受人之折讓情形，較為多見。然被告既然否認有塔位10萬元定價付款情形存在，縱有原告所稱由訴外人楊鈞鈞告知之日後折讓情形，應屬原告與訴外人楊鈞鈞間之個別約定，承前，依一般人生活經驗，該部分難認屬於被告委託代銷業者銷售塔位之授權範圍內，是原告縱有因購買已過戶之4個塔位，而交付超過75,000元之10萬元款項予訴外人楊鈞鈞之事，但其向被告為此溢價約定之請求，既未提出與被告間之約定實據，且難認合於交易常情，仍應認為無理由。
四、據上，原告依兩造間約定、與訴外人楊鈞鈞承諾、民法表現代理規定及代銷商法律關係及已合致約定等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將如附表1編號1所示之塔位交予原告基隆金寶塔永久使用權狀（即過戶），及應於如附表2所示塔位之基隆金寶塔永久使用權狀上，履行蓋用永久管理費繳納認證章之證明部分，核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之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固聲請准予供擔保宣告假執行，僅為促使法院發動職權之意思，自毋庸為准駁之諭知，並依被告之聲請，酌定相當之擔保數額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因失所附麗，則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資料，核與本件判決所得心證及結果均不生影響，毋庸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91條第3項。本件訴訟費用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徐千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蘇冠璇




訴訟費用計算書
項　　　　目　　　　　　 金 　額（新臺幣）　　　
第一審裁判費　　　　　　　　　　3,310元
合　　　　計　　　　　　　　　　3,310元


備註：
原告起訴時於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時，自行繳納裁判費4,960元，起訴後已經縮減訴之聲明部分，應由其自行負擔。
本件訴訟價額起訴本應為457,000元，應徵裁判費4,960元，然其於本院縮減後之聲明核定301,000元，應徵裁判費為3,310元，故應由被告負擔67％，餘由餘告負擔之。


　　
附表：　　
附表1：　　
		編號

		塔位名稱

		請求被告交付



		1

		養恩C07西1108金寶塔塔位1個

		金寶塔塔位1位




原告主張給付價額為120,000元







　　
　　
附表2：
		編號

		塔位名稱

		請求事項：


被告應在已發之基隆金寶塔永久使用權狀登載事項文件上之永久管理費繳納認證章欄位，履行蓋印



		1

		養恩C07東1209金寶塔塔位

		永久管理費繳納證明


備註：
兩造不爭執被告於109年2月13日過戶東1209金寶塔塔位


價額27,000元



		2

		養恩C07東1009金寶塔塔位

		永久管理費繳納證明


備註：
兩造不爭執被告於109年2月13日過戶東1009金寶塔塔位
價額27,000元





		3

		養恩C07西1108金寶塔塔位

		永久管理費繳納證明


備註：
附表1編號1之塔位，尚未過戶。
價額27,000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6443號
原      告  張庭瑜
被      告  基隆金寶塔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萬得
訴訟代理人  曹惠雯
                    指定送達址：臺北市○○區○○○路0段00號0樓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購買塔位過戶等事件，經臺灣基隆地方法院裁定移轉管轄而來（113年度基簡調字第91號），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如附表1編號1所示之塔位交予原告基隆金寶塔永久使用權狀（即過戶），及應於如附表2所示塔位之基隆金寶塔永久使用權狀上履行蓋用永久管理費繳納認證章之證明。
二、原告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3,310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新臺幣2,218元，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1項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01,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二、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三、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此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3款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其訴之聲明為：被告應過戶永久使用權狀養恩樓第9層塔位和養恩C07西1108共2個金寶塔塔位、完成養恩樓第9層3個塔位和養恩C07西1108共4個塔位管理費之繳納、退還原告4個塔位75折折扣新臺幣（下同）100,000元、退還溢繳管理費54,000元，以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最後變更訴之聲明為：被告應將如附表1所示之塔位過戶。被告應履行將如附表2所示塔位蓋用永久管理費繳納證明。被告應返還原告100,000元（並陳明：其餘聲明，則不再請求）。核屬縮減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法自應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因家裡要辦喪事，曾於民國109年2月7日向被告之代銷商即訴外人恩德國際禮儀公司（下稱：恩德公司）之執行長，訴外人楊鈞鈞購買塔位。原本只要購買1塔位，因楊鈞鈞表示：恩德公司為被告合法代銷公司，只要1次購買4個塔位可享有塔位最高75折的折扣價(管理費無折扣)，原告若購買4個塔位，原價為1個塔位價100,000元和塔位管理費27,000元，購買4個塔位含管理費，原總價為508,000元，經折扣後之總價，則為408,000元(計算式：100,000 x 4 x 0.75 + 27,000 x 4 = 408,000)。被告當場服務人員亦表示：與代銷商購買折扣較高。但楊鈞鈞強調原告需先給付原價總額，待交易完成後，會退款折扣後差價100,000元予原告。故原告同上日在被告基隆金寶塔公司當場支付現金60,000元為4個塔位(含管理費)訂金，並於當日再至合作金庫銀行臨櫃匯尾款448,000元予楊鈞鈞所指定帳戶，總價共支付508,000元。亦即，原告於109年2月7日，以75折優惠向被告即代銷業者購買「標價均為100,000元」之基隆金寶塔塔位4個（實價為1個塔位75,000元），加計每塔位27,000元管理費，原告應付買賣價金總計408,000元（計算式：100,000元×4×0.75＋27,000元×4＝408,000元）；惟被告表示「折讓優惠」係採「事後退款」方式為之，故原告乃先按塔位之表訂價格，以現金或匯款方式給付被告508,000元（計算式：100,000元×4個＋27,000元×4個＝508,000元）。
㈡原告另因代表被告銷售人員楊鈞鈞之來電推銷養恩C07西1108第5個塔位，向原告稱：塔位原價15萬元，但其願以8折120,000元加管理費27,000元即總額147,000元之價格賣予原告，故又於109年3月11日，以8折優惠向代銷業者訴外人楊鈞鈞購買被告「標價150,000元」之基隆金寶塔塔位1個（亦即買賣實價120,000元），加計每1塔位27,000元管理費，原告乃以網路轉帳30,000元、109年3月16日在合作金庫銀行臨櫃匯117,000元，總價支付147,000元予楊鈞鈞，用以購買被告養恩C07西1108第5個塔位（計算式：150,000元×0.8＋27,000元＝147,000元）。
㈢然原告付訖買賣價金以後，109年2月7日截至109年8月18日為止，楊鈞鈞僅只有交付3個塔位與1個永久管理費之權利證明（亦即：養恩C07東1209、東1009和北0809共3個塔位和養恩C07北0809的1個管理費之權利證明），並於109年10月25日約1點20分時，來電稱：剩餘2個塔位（未交付的養恩C07南0809和養恩C07西1108的2個塔位）管理費尚難覈實，原告若有過戶急需，可再次重覆匯款未交付的2個塔位管理費54,000元到被告金寶塔公司會計人員的個人帳戶，即：訴外人郭鎂暳之華南銀行指定帳戶，待會計人員收到款項對帳後，就可以移轉交付未過戶2個塔位。再待被告後續查明後，就可以退還這次溢繳管理費匯款予原告。原告又於109年10月25日，匯款54,000元至被告指定之訴外人郭鎂暳之金融帳戶。但原告於109年10月25日，以網路轉帳30,000元和24,000元後，又多次親至訴外人恩德公司，因被告嗣後仍未給付剩餘2個塔位與4個管理費之權利證明，屢經原告催討無果，是除業獲交付之3個塔位與1個管理費權利證明以外，原告就未履行之剩餘2個塔位與4個管理費請求被告過戶、開立證明及返還。
㈣嗣後，111年6月間被告公司電話通知原告養恩C07南0809需儘快過戶，因楊鈞鈞在服刑中無法處理，再加上被告公司給予過戶期限將至，原告需要塔位，只能又於111年7月6日再次前往銀行ATM提領現金與弟弟親至被告公司過戶養恩C07南0809永久使用權狀及管理費。據上，原告應可主張被告需依楊鈞鈞代理其與原告之議價、收款等行為，完成後續養恩樓第9層1個塔位和已經選定之養恩C07西1108共2個塔位之移轉過戶、完成養恩樓第9層3個塔位和養恩C07西1108共4個管理費繳納證明及退還後面溢繳管理費54,000元和退還4個塔位75折的折扣100,000元。
㈤並聲明：
⒈被告應將如附表1所示之1個塔位過戶予原告。
⒉被告應履行將如附表2所示3個塔位蓋用永久管理費繳納證明。
⒊被告應返還原告100,000元溢繳費用。
⒋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㈠被告之代銷商是恩德企業社，並非恩德公司。原告所欲購買之塔位，被告已依照契約之約定完成部分已繳交系爭款項之塔位之過戶手續，包括：東1209、東1009、北0809、南0809等4塔位，均於被告確認收到相應系爭款項查收確認後，即交付相關的永久使用權狀及管理費繳納證明。然原告主張之第5個塔位（即西1108）未能完成過戶，主要原因在於原告並未完成對該塔位之全部系爭款項支付，原告匯款予楊鈞鈞與被告無關。依據買賣契約書第12條第1項之規定，被告僅於原告依約全額付款後，才有義務交付永久使用權狀。被告有權得按民法第264條第1項規定對原告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於收到原告對應之系爭款項前，拒絕過戶該塔位及交付永久使用權狀及管理費繳納證明。因此，部分塔位尚未過戶之責任不在於被告，而係因原告未完成支付義務所致。原告稱部分系爭款項係匯入楊鈞鈞指定帳戶中，惟該帳戶並非被告所持有，也非被告所指定帳戶，款項並非給付予被告，不發生清償效力，無法視為原告已履行付款義務。本件楊鈞鈞擅自要求原告將系爭款項匯入其個人帳戶，而並未轉交予被告，被告既未明示授權楊鈞鈞得以其個人名義代收系爭款項，亦未默示同意或知悉該行為，且楊鈞鈞之行為非執行職務範圍，故僅構成楊鈞鈞個人侵權行為，並不符合民法第169條所規定表見代理要件。因此，原告請求，於法無據。
㈡原告原係欲購買東1209、東1009、北0809、南0809、西1108總計共5個塔位，被告已於109年2月13日過戶東1209、東1009之塔位、於109年8月18日過戶北0809之塔位、於111年7月6日過戶南0809之塔位，並均已交付永久使用權狀，且另有北0809及南0809之管理費繳納之證明。雖原告於111年7月6日係以現金之方式至被告公司處所完成南0809之塔位繳款及過戶等手續，讓原告認其此乃重複繳款，故要求需再過戶第6個塔位，惟被告未收到足額之買賣價金，難認此為重複繳款，故原告認被告尚需過戶養恩樓第9層塔位及完成養恩樓第9層3個塔位之管理費繳納，並不合理。
㈢就被告與恩德公司職員即訴外人楊鈞鈞間，有無表見代理，被告說明如下:
　被告與訴外人恩德公司間簽有合作契約書，對於被告所興建經營管理之基隆金寶塔骨灰(骸)、蓮位存放單位使用權，被告授權恩德公司銷售，此乃原告所知悉，惟此契約僅授權恩德公司銷售被告的商品，並未授權恩德公司之職員可直接收取買受人的系爭款項，故儘管楊鈞鈞為恩德公司之職員，並從事相關銷售活動，惟其並未獲被告之授權或同意以被告名義收取系爭款項，亦無證據顯示被告有默示或明示同意可將楊鈞鈞收取買受人給付系爭款項之行為，並無表見代理情事。今楊鈞鈞要求原告將欲購買塔位之價金及管理費匯入其個人帳戶中，此行為顯超出了其職務範圍，被告並不知悉更未默許，又被告係與恩德公司間簽訂合作契約書，而楊鈞鈞僅為恩德公司之職員，故若認為有表見代理之情事；亦僅存於被告及訴外人恩德公司，而非其所雇之職員。據此，前揭訴外人楊鈞鈞要求原告將本件爭議之相關款項匯入其個人帳戶之行為，對被告並不具備表見代理成立之要件。原告明知係與被告直接簽約，並非由楊鈞鈞代理，在未經合理查證或未獲得被告確認的情況下，將款項匯入訴外人楊鈞鈞之個人帳戶，其實應自行承擔。而依民法第169條但書的規定，若原告明知或『可得而知』行為人無代理權，則不構成表見代理。原告將系爭款項匯入與被告及代被告為銷售之恩德公司無直接關聯之個人帳戶中，顯示原告未盡到合理之注意義務。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以及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主要理由　　
㈠原告主張其與訴外人楊鈞鈞有洽談如附表1、2所示基隆金寶塔產品之買賣契約關係事實，業經原告提出之基隆金寶塔客戶接待資料表、基隆金寶塔產品價格表、「養恩C07北0809、養恩C07東1209、養恩C07東1009」之基隆金寶塔永久使用權狀、二聯式統一發票、訴外人楊鈞鈞之名片、原告與訴外人楊鈞鈞間之LINE對話記錄截圖及「基隆金寶塔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買賣契約書（即殯葬設施使用契約）」（參見調閱之基隆地方法院112年度基簡字第575號卷〈下稱調卷〉第27頁、第41頁至第43頁、第45頁至第50頁、第51頁至第53頁、第55頁、第57頁至第153頁、第177至186頁），足以證明原告確有向自稱為被告之代銷商之銷售人員楊鈞鈞購買被告前揭基隆金寶塔塔位產品，並匯款至訴外人楊鈞鈞所指定帳戶內之事實。被告固已不否認原告上開舉證訴外人楊鈞鈞就被告基隆金寶塔塔位，業對外以被告之代銷商之身分，與原告為前述銷售議價、磋商及帶領原告前往被告處選擇塔位、進行簽約等及原告已為所提出之匯款單所示已為匯款之事實等情節，但否認訴外人楊鈞鈞為經被告所授權之代銷商之銷售人員，並否認其有收取原告上開匯款等節，並以前詞置辯。然查：被告並不否認其知悉訴外人楊鈞鈞對外銷售其基隆金寶塔塔位產品情事。被告並已不爭執：訴外人楊鈞鈞為被告代銷商員工、兩造已經簽約之基隆金寶塔塔位，均由訴外人楊鈞鈞帶領原告過來被告處簽約、被告簽約方式係可以現金、亦可匯款交款，但僅知原告未有以直接匯款被告公司名下帳戶方式繳款情事、依卷證觀之，原告確有匯款訴外人楊鈞鈞達前述508,000元金額等語（見本院卷第81至82頁、第166頁）無誤。
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是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當事人，須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須具備之要件事實，負舉證之責任。買賣契約雖非要式行為，除民法第166條情形外，不論言詞或書據祇須意思表示合致固即可成立。原告主張兩造間已有透過訴外人楊鈞鈞之代銷而締結成立之基隆金寶塔塔位買賣契約事實，被告並無爭執。而就兩造間仍存有未過戶、未選定塔位位置、未為永久使用權認證，但已有前述匯款予楊鈞鈞部分之爭議，雙方則各執一詞。查：被告雖提出合作契約書（見本院卷第71至77頁），抗辯：被告之代銷商為訴外人恩德國際開發企業社，並非原告提出楊鈞鈞名片（見本院卷第113頁）上載之恩德國際禮儀公司云云，但查該原告提出名片之恩德國際禮儀公司下方即載有全國基隆金寶塔、統編：00000000等字樣，而該統編恰與上開合作契約書上載之恩德國際開發企業社蓋用之專用章上統一編號相同，而訴外人恩德國際開發企業社之負責人即為楊鈞鈞之夫，業經原告陳述無誤，徵以，一般而言，出具名片之目的，在使洽商對象能夠立刻明瞭身分及權責範圍，故縱然基於商業考量，有以不同名稱或誇大職稱等方式介紹，但原告既稱：其已經和被告締約且完成買賣之磋商、交款及締約等過程、方式，與被告本件否認如附表所示之部分，均如出一轍，且均係經由楊鈞鈞以代銷商身分代表被告為之等語無誤，則原告主張楊鈞鈞就被告基隆金寶塔產品之購買與其洽商或締約之過程，外觀上已足以使人確信認其即為被告之代銷商人員，且有權代表被告為買賣相關事宜，此情應屬可信。至被告提出合作契約書第8條雖有約定代銷商之訴外人恩德國際開發企業社與買受人訂立之契約、財務、往來均與被告無涉之免責條款（見本院卷第75頁），但查姑不論該合作契約書之約定標的商品範圍僅養恩樓（5樓），似已與本件原告業已購買之被告商品或如附表所示之基隆金寶塔之塔位位置不同，被告得否以此約款，來免除事實上表現代理之責，本屬有疑。更且，該合作契約書第3條已明文此僅拘束被告與訴外人恩德國際開發企業社之間，縱然訴外人楊鈞鈞或基於其與訴外人恩德國際開發企業社或其法定代理人修丕豹間之授權或雇用等其他法律關係，故向原告以被告代銷商身分，洽談本件基隆金寶塔之前述相關交易，被告僅能就其受有損害之部分，向訴外人楊鈞鈞或恩德國際開發企業社依約請求，尚無由以其與訴外人恩德國際開發企業社間之未公開相對性約定，對抗原告。原告雖舉代銷業者受殯葬設施經營業者（被告）所託，代為銷售殯葬設施經營業者名下墓基、骨灰（骸）存放設施之使用單位，故代銷業者無疑乃殯葬設施經營業者之履行輔助人（即殯葬設施經營業者對外銷售墓基、骨灰（骸）存放設施之代理人或使用人），其與特定買受人就系爭骨灰存放單位所為之要約、承諾，直接對殯葬設施經營業者發生法律效力（亦即其情等同於「殯葬設施經營業者與特定買受人」就系爭骨灰存放單位所為之要約、承諾），故系爭骨灰存放單位之買賣締約主體，僅止「殯葬設施經營業者與特定買受人」而已，至於代銷業者與特定買受人之間，則無所謂買賣契約上之權利、義務可資主張（蓋代銷業者並「非」系爭骨灰存放單位之締約相對人），至代銷業者就買賣契約之履行若有故意、過失，原則上應由殯葬設施經營業者（即締約相對人）與自己之故意、過失負同一責任（民法第224條規定參看）等語，即係以楊鈞鈞為被告之代銷商而為主張，並據以主張被告應負表現代理最終之責，而基隆金寶塔塔位係被告公司依殯葬管理條例、殯葬服務業銷售墓基骨灰骸存放單位及生前殯葬服務契約資訊公開及管理辦法，對外經營並銷售之墓基、骨灰（骸）存放設施，原告始終認為締約對象為被告，而訴外人楊鈞鈞僅係為被告實際接洽欲購買基隆金寶塔塔位之原告並與之議定如附表所示基隆金寶塔塔位買賣條件，並收受款項等行為之代理人而已。
㈢按由自己之行為表示以代理權授與他人，或知他人表示為其代理人而不為反對之表示者，對於第三人應負授權人之責任，本為民法第169條本文所明定。此所謂由自己之行為表示以代理授與他人，必須本人有具體可徵之積極行為，足以表見其將代理權授與他人之事實，方足當之。所謂知他人表示為其代理人而與相對人為法律行為時，原即應為反對之表示，使其代理行為無從成立，以保護善意之第三人，竟因其不為反對之意思表示，致第三人誤認代理人確有代理權而與之成立法律行為，自應負授權人之責任者而言。如於法律行為成立後，知其情事而未為反對之表示，對已成立之法律行為不生影響，自難令負授權人之責任。又表見代理，乃代理人無代理權，而表面上足使第三人信其有代理權之代理，故基本上仍須有代理行為為其前提要件，亦即代理人之行為必須以本人名義為之，否則，無由成立。本院查：如附表1編號1之塔位，乃原告依前向被告買賣基隆金寶塔塔位之慣例方式，循自稱被告代銷商人員即訴外人楊鈞鈞之指示，交付購買之款項，且查原告先前購買被告前述已成交無誤之塔位時，亦係將購買款項，依指示交付訴外人楊鈞鈞，從未有被告所抗辯由原告直接交付被告或匯入被告公司帳戶之情事，另由訴外人楊鈞鈞約定並帶領原告前往被告處選擇塔位時，亦由被告之現場人員向原告告知訴外人楊鈞鈞為代銷業者等情，業經原告歷次陳述無訛，此已就外觀上加深原告信賴訴外人楊鈞鈞確為有權銷售塔位之被告代銷人員事實，而被告對原告陳述之購買塔位經過事實，並無爭議，且有原告提出之已無爭議塔位交付楊鈞鈞訂金收據（見本院卷第139頁）及匯款單可按，原告並提出被告嗣交蓋有被告專用章之印之統一發票（見本院卷第147頁）為據。更徵原告主張因其經由訴外人楊鈞鈞接洽，購買被告基隆金寶塔塔位之交易過程中，被告均知悉其係透過訴外人楊鈞鈞購買相關塔位，且不為反對之表示，其依據訴外人楊鈞鈞指示方式而交款、匯款，業已取得其他被告基隆金寶塔產品之塔位權狀、蓋用永久使用認證章，是原告進而認定訴外人楊鈞鈞確有代理銷售之代銷權利，且主觀上認為向訴外人楊鈞鈞代銷業者購買被告基隆金寶塔塔位甚或較便宜等情，應屬真實。則被告依民法表現代理之法理，主張訴外人楊鈞鈞應在外觀上可信為被告代銷業者人員，不論被告與訴外人楊鈞鈞間實際關係或約定為何，被告對訴外人楊鈞鈞對外向原告代銷基隆金寶塔塔位之銷售、交易等等行為，仍應負起授權人之責任，即屬有據。　　
㈣被告縱然抗辯：訴外人楊鈞鈞應係被告代銷恩德企業社員工，惟於被告與恩德企業社間簽訂之合作契約書中，被告並無同意或賦予恩德企業社可代替被告收取買賣價金而使買受人將價金匯入被告以外之帳戶並產生對被告發生已給付價金效果之權利，故今原告將其部分價金匯入楊鈞鈞之指定之金融帳戶中，而非被告之帳戶，此尚難認被告已收受原告之價金，而依據兩造間之買賣契約書第12條第1項規定:「乙方應於甲方依約定繳納總價金後，交付『基隆金寶塔永久使用權狀』予甲方」，故被告僅可就有核對之價金完成之部分，交付原告塔位及管理費之權利證明（蓋印）云云，依前所述，被告抗辯：依民法第169條但書規定，原告可得而知楊鈞鈞無代理權，故不構成已收款之表見代理云云，然既對原告就已取得過戶之前述塔位及尚未過戶之如附表所示塔位，均係以相同方式匯款交付楊鈞鈞或其指定帳戶等節，並無為相反之舉證，堪認原告主張之上情，應屬真實，則原告既非被告或其代銷商或授權之人，本無從知悉被告銷售基隆金寶塔塔位之內部工作分配或銷售規定等，被告以此執作原告可得而知訴外人楊鈞鈞無權限收款云云，並無所據，且與原告已經買得被告基隆金寶塔塔位之前情不合，無從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㈤又按民法第169條規定之表見代理係為保護第三人而設，本人如有使第三人信以為其有以代理權授與他人之行為，而與該他人交易，即應使本人負授權人之責任（此為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874號民事判決意旨可以參照）。查原告主張其前已和被告買賣並且已經交易過戶養恩C07北0809、養恩C07東1209、養恩C07東1009等等多個基隆金寶塔永久使用權狀，且均係透過自稱為被告代銷商恩德之楊鈞鈞介紹、說明及辦理等節，業經提出基隆金寶塔產品價格表、客戶接待資料表、金寶塔永久使用權狀、契約書、管理費和統一發票、匯款至楊鈞鈞指定帳戶之匯款明細表和匯款帳號及金額、楊鈞鈞名片及身分證影本、交易期間用line對話、電話訊息等為據（見基隆地院卷第63至90頁、本院卷第113至147頁），已堪認訴外人楊鈞鈞確實實際上為被告對外銷售基隆金寶塔塔位事實。則被告否認訴外人楊鈞鈞為其知悉之代銷商人員或經其默認授權之代銷人員，且無同意楊鈞鈞代收購買塔位及永久使用權等之款項，不願負授權之責云云，顯為事後脫責之詞，本院難以採信。據上，原告主張其已因向被告買基隆金寶塔塔位而給付現金或匯款完成事實，既經舉證如前，則原告就如附表1編號1所示塔位，即應履行所謂之過戶，即交付基隆金寶塔永久使用權狀（參見原告起訴狀之說明，基隆地院卷第9頁），及履行如附表2所示之金寶塔塔位，原告所請求被告應在已發之基隆金寶塔永久使用權狀登載事項文件上之永久管理費繳納認證章欄位，履行認證章蓋印等情，故原告上開請求，均應認有理由。
㈥末按所謂靈骨塔位之永久使用權，係指一方支付對價，得使用他方提供之塔位放置靈骨之權利，且他方允為管理靈骨、提供訟經、祭祀勞務，屬於財產權之一種，兼有租賃、寄託、僱傭之多項債權性質。依一般社會通念，靈骨塔永久使用權之購買者，於支付對價取得靈骨塔位永久使用權後，不必然立即開始使用該塔位，倘出售之塔位已經購買者選定特定之位置，及取得該位置之永久使用權狀，應解為該取得塔位使用權之購買者，已居於承租人、寄託人之類似地位，為自己之利益將該選定位置之塔位，置於自己實力支配範圍，而占有該塔位。本件原告尚未及由訴外人楊鈞鈞帶領至被告處選擇9層其他特定買賣標的塔位，充其量僅達討論欲購買何樓別、層次之塔位洽商部分，則無從認定已與被告達成締約之意思合致，則原告未請求訴外人楊鈞鈞等人返還款項，如請求被告履行該未特定塔位之過戶，既無特定之買賣標的，本難認有理由，而該部分原告業已當庭縮減於本件不再請求（見本院卷第166頁），自應另為依法處理，併此說明。
㈦又原告以：因楊鈞鈞告知其塔位乃因向代銷業者（楊鈞鈞）購買始有折讓，請求被告返還多交付之4個塔位溢價10萬元云云，查被告業已當庭表示：確有折讓但並無10萬元塔位定價出售情事，每個塔位即如合約書所載75,000元等語（見本院卷第164頁），則原告所提其匯款訴外人楊鈞鈞逾每個塔位75,000元之部分，恐屬訴外人楊鈞鈞對原告訛騙取款情形，且均匯入訴外人楊鈞鈞帳戶內，有該對話記錄可按（見本院卷第125頁），則原告向被告請求依約事後返還該等溢價金額，衡情，一般而言如屬於被告公司之折讓，應會直接於買賣繳款時為折扣並同時扣抵之，鮮有必需先收全額費用，再行退還者，此種多為有仲介或居間媒合者，為個人業績目標或其他目的，而私下約定同意將自己可得業績酬庸或報酬，挪為買受人之折讓情形，較為多見。然被告既然否認有塔位10萬元定價付款情形存在，縱有原告所稱由訴外人楊鈞鈞告知之日後折讓情形，應屬原告與訴外人楊鈞鈞間之個別約定，承前，依一般人生活經驗，該部分難認屬於被告委託代銷業者銷售塔位之授權範圍內，是原告縱有因購買已過戶之4個塔位，而交付超過75,000元之10萬元款項予訴外人楊鈞鈞之事，但其向被告為此溢價約定之請求，既未提出與被告間之約定實據，且難認合於交易常情，仍應認為無理由。
四、據上，原告依兩造間約定、與訴外人楊鈞鈞承諾、民法表現代理規定及代銷商法律關係及已合致約定等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將如附表1編號1所示之塔位交予原告基隆金寶塔永久使用權狀（即過戶），及應於如附表2所示塔位之基隆金寶塔永久使用權狀上，履行蓋用永久管理費繳納認證章之證明部分，核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之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固聲請准予供擔保宣告假執行，僅為促使法院發動職權之意思，自毋庸為准駁之諭知，並依被告之聲請，酌定相當之擔保數額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因失所附麗，則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資料，核與本件判決所得心證及結果均不生影響，毋庸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91條第3項。本件訴訟費用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徐千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蘇冠璇


訴訟費用計算書
項　　　　目　　　　　　 金 　額（新臺幣）　　　
第一審裁判費　　　　　　　　　　3,310元
合　　　　計　　　　　　　　　　3,310元

備註：
原告起訴時於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時，自行繳納裁判費4,960元，起訴後已經縮減訴之聲明部分，應由其自行負擔。
本件訴訟價額起訴本應為457,000元，應徵裁判費4,960元，然其於本院縮減後之聲明核定301,000元，應徵裁判費為3,310元，故應由被告負擔67％，餘由餘告負擔之。

　　
附表：　　
附表1：　　
編號 塔位名稱 請求被告交付 1 養恩C07西1108金寶塔塔位1個 金寶塔塔位1位   原告主張給付價額為120,000元 
　　
　　
附表2：
編號 塔位名稱 請求事項：  被告應在已發之基隆金寶塔永久使用權狀登載事項文件上之永久管理費繳納認證章欄位，履行蓋印 1 養恩C07東1209金寶塔塔位 永久管理費繳納證明  備註： 兩造不爭執被告於109年2月13日過戶東1209金寶塔塔位  價額27,000元 2 養恩C07東1009金寶塔塔位 永久管理費繳納證明  備註： 兩造不爭執被告於109年2月13日過戶東1009金寶塔塔位 價額27,000元  3 養恩C07西1108金寶塔塔位 永久管理費繳納證明  備註： 附表1編號1之塔位，尚未過戶。 價額27,000元 
　　
　


